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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現代史 

ryo2009@nccu.edu.tw 

 

課程簡介 

主要講述日本近現代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經濟狀況以及對外關係，通過概說歷史事件，使學生

認識日本近現代史上的基本國內外大事，從而具備理解外國歷史的能力。 

 

課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1. 具備日本近現代史時期主要國內大事的知識。 

2. 具備日本近現代史時期與周邊國家的互動及其參與世界大事的概要知識。 

3. 具備理解外國歷史的能力。 

 

每週課程進度 

1. 導論與課程介紹 2/21  

2. 國定假日 2/28 

3. 近代Ⅰ近代國家的成立、開國與幕末動盪(一)3/7 

4. Ⅰ近代國家的成立、開國與幕末動盪(二)3/14 

5. Ⅱ明治維新與富國強兵(一)3/21 

6. Ⅱ明治維新與富國強兵(二)3/28 

7. 國定假日 4/4 

8. Ⅲ立憲國家成立與日清戰爭 4/11  

9. 期中考試 4/18 

10. Ⅳ日俄戰爭與國際關係 4/25 

11. Ⅴ近代產業與文化發展 5/2 

12. Ⅵ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日本 5/9 

13. Ⅶ市民文化與恐慌時代 5/16 

14. Ⅷ軍部抬頭 5/23 

15. 國定假日 5/30 

16. Ⅸ第二次世界大戰 6/6 

17. Ⅹ太平洋戰爭爆發與敗戰/現代ⅠGHQ 佔領下的日本 6/13 

18. 期末考試 6/20 

 

教學方式 

由教師講課，同學參與提問、討論。修課同學務必列印教學大綱附件，以供上課之用。 

 

課程要求/評分標準 

1.課堂表現：包括出席、提問、學習態度等，佔總成績 15%。沒有請假或無正當理由，請勿缺課。

無故缺課、點名不到者，每次扣課堂表現成績 1/3 分數，達三次者，課堂表現成績以零分計算。 

mailto:ryo2009@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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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期考試：期中考佔總成績 40%、期末考佔總成績 45%。 

3.期中考試成績不佳者，可在期末考之前提交 2 千字左右的讀書心得，以補救成績。 

 

參考書目 

佐藤信、五味文彦、高埜利彦、鳥海靖編，改訂版《詳説日本史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2008

年 

廖敏淑，〈中日修好條規與甲午戰爭〉，《抗日戰爭研究》2014 年第 4 期，2014 年 12 月 

井上寿一，《日本外交史講義》(新版)，東京，岩波書店，2014 年 

松浦正孝，《「大東亜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名古屋，名古

屋大学出版会，2010 年 

坂野潤治著，鍾淑敏譯，《近代日本政治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坂野潤治，《日本憲政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 年 

松浦正孝編著，《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 : 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京都，ミ

ネルヴァ書房，2007 年 

坂野潤治，《近代日本政治史》，東京，岩波書店，2006 年 

五百旗頭真編，《戦後日本外交史》，東京，有斐閣，2006 年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修訂三版)，臺北，三民書局，2006 年 

山室建徳編，《大日本帝国の崩壊》，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年 

竹前栄治、中村隆英解說，天川晃等編集，《GHQ 日本占領史》，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

1996~2000 年 

井口和起，《日本帝国主義の形成と東アジア》，東京，名著刊行会，2000 年 

坂野潤治，《日本政治史――明治・大正・戦前昭和》，東京，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1993 年 

許介鱗著，《日本現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 

 

NHK 影片「向明治維新學習」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ENPnWvd814 

 

 

 

日本史時代分期 

先史時代：《漢書》地理志、《後漢書》東夷傳記載倭國(57AD.)以前的時代，包括舊石器時代、

繩文時代、彌生時代 

古代：彌生時代~平安時代，包括彌生時代、邪馬台國、古墳時代(大和政權)、飛鳥時代、奈良

時代、平安時代 

中世：平安時代晚期莊園~戰國時代結束，包括平安時代晚期、鎌倉時代、室町時代 (南北朝時

代)、戰國時代 

近世：織豐政權、德川幕府~幕末(開國) 

近代：(開國)明治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現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ENPnWvd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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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0. 慕藩體制的形成與崩壞 

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時代。也叫德川時代，從 1603 年(慶長 8 年)德川家康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  

到 1868 年明治政府成立，約 260 餘年 

武家諸法度制定：幕府為了控制諸大名所制定的法令。八代將軍吉宗以後不再改訂 

禁中並公家諸法度制定：幕府控制朝廷的法令(17 條)。二代將軍秀忠時代以後不再改訂 

ex.一 天子諸芸能ノ事、第一御学問也 

0.1 幕藩體制：中央幕府＋地方藩政的二級政治體制 

1617 年(元和 3 年)：向大名、公家、寺社頒布「領知宛行狀」，明示將軍為全國土地領有者身分 

依照與將軍的親疏關係將大名(1 萬石以上)分為「親藩」、「譜代」、「外樣」三等 

親藩：德川御三家(尾張、紀伊、水戶)等德川氏一門大名 

譜代：三河以來的德川氏家臣成為大名者。關之原之戰前後 37 家，幕末 145 家 

      任職大老、老中、若年寄等直屬將軍的重要職務。除井伊家 35 萬石外，其餘約 5 萬石 

外樣：關之原之戰前後臣服德川氏的有力大名 ex.加賀前田 102 萬石、薩摩島津 73 萬石、陸奧伊達 56 萬石 

將軍給予大名朱印狀 承認大名的「領地一圓支配」→地方知行制→17 世紀後半俸祿制度 

大名負有「參勤交代」、軍役、普請、警衛等職責 

幕府職制＝幕閣：以老中為中心的合議制 

0.2 禁教與寺社 

1612 年(慶長 17 年)直轄領禁教令。翌年，全國禁教、信徒改宗 

1622 年(元和 8 年)元和大殉教：在長崎處死 55 名宣教師、信徒 

1637 年(寬永 14 年)島原(天草)之亂：關之原之戰後 20 餘年發生，直至幕末唯一一次大規模內戰 

→繪踏、宗門改易→寺請制度 

0.3 鎖國(海禁)政策：江戶幕府禁止日本人出海、限制外交與貿易的政策 

1712 年 Engelbert Kaempfer《日本誌》→1801 年蘭學者志筑忠雄《鎖國論》 

元和 2 年（1616 年）限定（明）以外的船隻只能駛入長崎・平戸  

寛永元年（1624 年）與西班牙絕交、禁止西班牙來航。  

寛永 8 年（1631 年）奉書船制度開始。朱印船除了朱印狀之外還必須有老中的奉書  

寛永 10 年（1633 年）第 1 次鎖國令。禁止奉書船以外船隻出海、禁止在海外停留 5 年以上的日本人回國  

寛永 11 年（1634 年）第 2 次鎖國令。再次頒佈第 1 次鎖國令 

寛永 12 年（1635 年）第 3 次鎖國令。中國・荷蘭等外國船只能駛入長崎、禁止日本人出海與歸國 

寛永 13 年（1636 年）第 4 次鎖國令。將葡萄牙人及其妻子（含日本人混血兒）287 人驅逐到澳門、其餘移居長崎出島 

寛永 14 年～15 年（1637 年～1638 年）島原之亂 

寛永 16 年（1639 年）第 5 次鎖國令。禁止葡萄牙船來航  

寛永 18 年（1641 年）鎖國體制完成。將荷蘭商館移到出島  

鎖國(海禁)體制下的四個窗口(長崎、對馬、薩摩、松前) 

長崎貿易：唐船/唐人屋敷/唐風説書    蘭船/出島/和蘭風説書 

朝鮮、琉球、蝦夷地  

1609 年(慶長 14 年)己酉約條：朝鮮與對馬(宗氏)貿易再開   釜山倭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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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 年(慶長 14 年)薩摩藩入侵琉球→檢地、刀狩、石高制→在番奉行   

1663 年(寬文 3 年)康熙冊封琉球→琉球兩屬   慶賀使、謝恩使 21 回 

1593 年(文祿 2 年)道南蠣崎氏獲得豐臣秀吉朱印狀，擁有松前船役徵收權，1599 年蠣崎氏改稱松前氏 

1604 年(慶長 9 年)松前氏獲得德川家康黑印狀，擁有松前船役徵收權、與愛奴的貿易獨占權 

  愛奴、山丹貿易(蝦夷錦) 

0.4 社會與經濟、文化 

身分秩序：士(武家、公家等統治階層)農工商    皮多(西)、長吏(東)、非人    固定身分制 

村與百姓：農、漁、山村      村法(村請制)  年貢四公六民~五公五民   國役  助鄉役 

町與町人：城下町、港町、門前町、宿場町、鑛山町      三都(江戶、大坂、京都) 

文化：朱子學(上下秩序)→林羅山(1583~1657)   林家 

0.5 財政困難：三次重農主義(享保、寬政、天保)改革+一次重商主義(田沼)改革 

貨幣經濟興起  農民脫離土地 

1. 開國與幕末動盪 

1.1 幕末 1853~1869 

1853 年黑船來航~1869 年箱館戰爭結束 

1.2 開國 

1.2.0 列強來到亞洲 

18 世紀後半，在英國開始了以綿絲紡織業為中心的工業革命，利用蒸汽動力的機器，使得工業生產力有了飛躍性的提高

→擴及歐洲各國與美洲大陸→為了確保市場和原料，以英國為首的歐美列強開始來到亞洲，強制性地把亞洲諸國編入資

本主義的世界市場，在此過程中，許多亞洲國家成為列強的殖民地或是在經濟、政治方面淪為從屬於列強的地位 

鴉片戰爭(1840~42)：宣告了東亞進入動盪年代。幕府藉由蘭船、唐船及時得到鴉片戰爭的消息 

1842 年薪水給與令：幕府將「異國船打払令」改弦更張，頒布「薪水給與令」，對於來航的外國

船隻提供薪水、糧食，以避免打払令招來與外國的戰爭 

軍事防備：川越藩、忍藩警備；發出「上知令」強化對於江戶、大坂的控制；印旛沼堀割工事 

1844 年荷蘭國王的勸告：荷蘭國王給幕府的書信，勸告幕府以鴉片戰爭為鑒，應該開國←拒絕 

1844 年法國、1845 年英國來到琉球：欲以琉球作為往來日本和中國的停靠港，要求琉球開國 

1846 年美國要求國交與通商：美國東印度艦隊來到浦賀，欲以日本作為往來太平洋船隻和捕鯨

船的停靠港，要求日本開國並建立國交，進行通商←拒絕 

1.2.1 培理(黑船)來航與開國 

1853 年培理(黑船)來航      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 

1854 年培理再來航→日米和親條約(神奈川條約) →琉米和親條約 

→日英和親條約→日露、日蘭 

日本結束長達 200 年以上的鎖國政策 

1.2.2 安政改革 

幕府在黑船來航時，讓前水戶藩主德川齊昭(1800~60)參與幕政，並得到薩摩藩主島津齊彬

(1809~58)、宇和島藩主伊達宗城(1818~92)等開明藩主的協助，任用永井尚志(1816~91)、岩瀨忠

震(1818~61)、川路聖謨(1801~68)等有才幹的幕臣應對變局 

充實國防：在江戶灣建築台場(砲台)、解武家諸法度中規定的大船建造之禁、在長崎設立海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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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所(學習洋式軍艦之操作)、在江戶設立蕃書調所(以軍事為中心的洋學教育、翻譯機構)及講武

所(進行幕臣及其子弟的軍事教育) 

1.2.3 日米修好通商條約 

1856 年美國首任駐日領事哈里斯(Harris,1804~78)來到下田，翌年進入江戶謁見將軍，要求締結通商條約 

→國內意見激烈對立→首席老中堀田正睦(1810~64)上京說服朝廷，打算以獲得敕許的方式平息紛爭而簽約 

→朝廷以孝明天皇(1846~66 在位)為首，反對簽約。鎖國攘夷氣氛濃厚，幕府沒有得到敕許 

1858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哈里斯利用英法軍威，威脅簽約。就任大老的井伊直弼(1815~60)在沒有獲得敕

許的情況下簽了日米修好通商條約←反對簽約派激烈批評幕府 

其後幕府又分別與荷蘭、俄國、英國、法國簽訂同樣的通商條約(安政五國條約) 

自由貿易、協定稅率、片面最惠國待遇→不平等條約 

1.2.4 開港及其影響 

1859(安政 6)年起，在橫濱、長崎、箱館開始了對外貿易，外國商人(英國人佔壓倒性優勢，約 8

成)在居留地與日本的売込商(出口商)、取引商(進口商)以銀貨進行貿易 

輸出品：生絲(80%)、茶、蠶卵紙、海產等半成品或食用品 

輸入品：毛織物、綿織物等纖維製品(70%以上 壓迫農村綿織物業)、鐵砲、船艦等軍需品 

影響：物價飛漲、攘夷運動→下級武士、庶民生活困苦→對貿易、幕府產生反感 

→攘夷運動     襲擊外國人事件頻發 

ex.1860 年 哈里斯的荷蘭人通譯在江戶三田被薩摩藩浪士斬殺 

   1862 年 生麥事件：英國人騎馬穿過島津久光(薩摩藩主之父)行列，被薩摩藩藩士斬殺→薩英戰爭 

1862 年倫敦覺書：幕府派遣遣歐使節與英國締結倫敦覺書等，以延期江戶、大坂開市及兵庫、新潟開港 

1.2.5 政局轉換 

將軍繼嗣問題：13 代將軍家定(1824~58)無子嗣 

雄藩(支持一橋家慶喜,1837~1913)與譜代大名(支持紀伊藩主慶福→家茂,1846~66)間的對立 

井伊直弼就任大老，沒有獲得敕許就簽訂通商條約(孝明天皇震怒)，同時決定迎立慶福為將軍 

安政大獄：井伊取締一橋派，命令德川齊昭、慶喜、越前藩主松平慶永蛰居、謹慎 

          處罰公家、大名及其家臣→越前藩士橋本左內(1834~59)、長州藩士吉田松陰(1830~59)等人遭到處死，受處

罰者超過 100 人 

1860 年櫻田門外之變：水戶藩脫藩浪士，在櫻田門外暗殺井伊→幕府獨裁崩潰 

1.2.6 公武合體與尊攘運動 

櫻田門外之變後，老中安藤信正(1819~71)成為幕政中樞，推動公武合體政策 

→改善因通商條約簽訂造成對立的與朝廷之關係，並藉此統一因條約問題而分裂的輿論，以恢復幕府權威 

和宮(1846~77)下嫁家茂(策略結婚)←尊王攘夷論者激烈批評(和宮原與有栖川宮熾仁親王有婚約) 

1862 年坂下門外之變：水戶藩脫藩浪士，在坂下門外襲擊安藤。安藤負傷，隨即下台 

→幕府推動的公武合體政策遭到挫折 

與朝廷、幕府雙方關係密切的島津藩推動公武合體政策 

島津久光(1817~87,薩摩藩主忠義(1840~97)之父)→文久改革(文久 2 年、1862 年)： 

任命松平慶永為政事總裁職、德川慶喜為將軍後見職、新設京都守護職(會津藩主松平容保)、參勤交代改為三年一次、

採用西洋軍制、赦免安政大獄受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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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門之變：試圖恢復在京都勢力的長州藩氣憤池田屋事件的發生，率藩兵攻擊京都，與薩摩、會

津、桑名藩的藩兵在京都御所附近交戰。長州藩敗走 

第 1 次長州征討→四國艦隊下官砲擊事件(1864) 

攘夷不可行 

長州藩明白攘夷不可行 

(1863 年薩英戰爭→薩摩藩明白攘夷不可行) 

1865(慶應元)年英法荷美四國利用尊攘派勢力衰退的機會，以砲艦外交 軍臨兵庫沖，迫使日本

開放兵庫港，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得到朝廷對於通商的敕許→使朝廷放棄攘夷方針 

1866 年並以兵庫未開港為由，迫使日本將關稅從平均約 20%的稅率降到一律 5%(改稅約書) 

˙在列強中扮演對日外交指導者角色的英國，其公使巴夏禮(Herrt Parkes,1828~85)逐步發現幕府

的衰微，為了對日貿易的自由發展，開始期待取代幕府的政權之出現 

˙薩摩藩與英國接近，由西鄉隆盛(1827~77)、大久保利通(1830~78)等下級藩士指導藩政，進行

輸入武器、派遣留學生、建設洋式工場等改革 

˙法國公使羅生(Leon Roches,1809~1901)支持幕府，提供 600 萬美元借款，給予內政、外交建議 

因為英法兩國在對日政策上的對立，使得外國勢力介入，朝廷、雄藩與幕府對立的危險性增高 

1.2.7 倒幕運動的展開 

長州藩藩論再變：高杉晉作(1839~67)、桂小五郎(=木戶孝允,1833~77)反對順從幕府的上層藩政掌權者 

1864 年 12 月高杉率領奇兵隊在下關舉兵，取得藩政主導權，結合了領內豪商、豪農、村役人， 

轉換藩論，進行軍制改革←幕府取得第 2 次長州征討的敕許，命令諸藩出兵 

薩摩藩藩論已從攘夷轉換成開國，由於長州藩代為仲介英國商人的軍火，因此暗中支持長州藩 

1866 年在坂本龍馬(土佐藩出身,1835~67)中岡慎太郎(1838~67)的斡旋下，薩摩的西鄉隆盛與長州

的木戶孝允締結互相援助的密約(薩長連合) 

6 月，幕府開始攻擊長州，久攻不下，後來以將軍家茂在出征中的大坂城死亡為由，停止戰爭  

12 月孝明天皇(頑固的攘夷主義、公武合體論者)死，給幕府帶來嚴重打擊 

1.2.8 幕府滅亡 

第 2 次長州征討的失敗，使得幕府權威墜地 

家茂之後繼任 15 代將軍的慶喜在法國公使羅生的協助下，進行幕政改革 

主要改革內容：以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為目標，進行職制改革、招聘法國士官進行陸軍軍制改革 

1867 年薩長兩藩決意倒幕 

10 月 14 日大政奉還 

站在公武合體立場的土佐藩 藩士後藤象二郎(1838~97)與坂本龍馬通過前藩主山內豐信勸說慶

喜，為了反制倒幕派，應該向天皇奉還政權 

→公議政體論：在朝廷之下，組成包含德川氏的諸藩聯合政權，也可說是雄藩聯合政權論 

   實質是以將軍為議長的諸侯會議構想，承認德川氏的主導權 

12 月 9 日王政復古大號令 

薩長兩藩發動政變，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排除德川氏，成立新政府：廢止幕府和朝廷的攝政、

關白，在天皇之下設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 

總裁：有栖川宮熾仁親王(18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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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定：皇族、公卿及松平慶永(1828~90)、山內豐信(1827~72)等諸侯，共 10 名 

參與：岩倉具視(公家)、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薩摩藩)、後藤象二郎、福岡孝弟(1835~1919 土

佐藩)、木戶孝允、廣澤真臣(1833~71 長州藩)→雄藩聯合形式 

小御所會議(同日)：由三職在京都召開，討論德川氏待遇，命令慶喜辭退內大臣、歸還一部份領地(辭官納地) 

      →慶喜退回大坂，預備與新政府決戰→戊辰戰爭開始 

1.2.9 戊辰戰爭 

鳥羽、伏見之戰=戊辰戰爭的開始 

1868 年 1 月慶喜率領舊幕兵與會津、桑名藩的藩兵 vs.以薩長兩藩為中心的新政府軍(官軍) 

新政府軍勝利→以退回江戶的慶喜為朝敵，興起征討軍，打敗各地的舊幕府勢力，攻下江戶   4 月新政府軍接收江戶城 

會津藩持續抵抗新政府，仙台藩等東北諸藩也組成奧羽越列藩同盟，支援會津藩 

9 月會津藩投降，東北地方平定 

1869 年 5 月率領舊幕府海軍，盤據箱館五稜郭的榎本武揚(1836~1908)也投降→戊辰戰爭結束，國內統一 

2. 明治維新與富國強兵 

2.1 新政府成立 

1868(明治元)年 1 月向締結條約諸國通告王政復古，成立以天皇為主政者的新政府，得到諸國承認 

對國內發佈「開國和親」布告 

3 月 14 日，在東征江戶的過程中，明治天皇率領群臣在京都御所的紫宸殿向天地諸神發誓 

→五箇條誓文    (國是) 

   一 広ク会議ヲ興シ万機公論ニ決スヘシ 

   一 上下心ヲ一ニシテ盛ニ経綸ヲ行フヘシ 

   一 官武一途庶民ニ至ル迄各其志ヲ遂ケ人心ヲシテ倦マサラシメン事ヲ要ス 

   一 旧来ノ陋習ヲ破リ天地ノ公道ニ基クヘシ 

   一 智識ヲ世界ニ求メ大ニ皇基ヲ振起スヘシ 

將公家、諸侯、諸藩士集結於政府之下，明白揭示尊重公議輿論、開國進取、打破舊習等新的政

治方針，同時向國內表示以天皇為國家中心的政治理念 

3 月 15 日 由太政官頒布五榜揭示：倡導五倫之道、禁止徒黨與強訴、以基督教為邪教而禁止之

等等→繼承舊幕府基於儒教道德的政策→廢棄舊幕府時代高札以確立新政府權威 

    →五年之內相繼撤廢 

閏 4 月發布政體書，以誓文為方針，組成新政府組織 

中央官制：「天下權力總歸太政官」(中央集權)、模仿美國憲法 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 

          太政官─ 議政官(立法)─上局(議定、參與) 

                              ─下局→公議所(明治元年 12 月)→集議院(明治 2 年 7 月) 

                ─ 行政官(行政)─神衹官 

                              ─會計官 

                              ─軍務官 

                              ─外國官 

                              ─民部官(明治 2 年 4 月) 

               ─ 刑法官 



 9 

地方官制          府：知府事(京都、江戶、大坂等) 

                  藩：諸侯 

                  縣：知縣事 

7 月江戶改稱東京，9 月改年號為明治(一世一元制)，10 月 明治天皇行幸東京    1869(明治 2)年年初，新政府遷都東京 

幕末到明治初年的變革=明治維新 

 

2.2 強化中央集權體制 

2.2.1 版籍奉還 

明治 2 年(1869 年)1 月 薩摩藩、長州藩、土佐藩、肥前藩一起提出版籍奉還→諸藩奉還 

→藩主變成藩知事，以石高的十分之一作為家祿→形式上藩主成為新政府的行政官吏 

2.2.2 廢藩置縣：僅次於王政復古的第二次政變 

各地發生反新政府的農民一揆←薩、長、土三藩在東京集結 1 萬兵力，作為政府直屬的御親兵 

鞏固中央軍事力 

明治 4 年 7 月 14 日(1871 年 8 月 29 日) 廢藩置縣之詔 

諸藩未激烈抗拒廢藩的原因：藩債沉重、在萬國對峙的情況下必須強化中央集權的理解(ex.福井藩藩校藩士) 

岡山、島根諸縣發生舊領民反對強制舊藩主移居東京的一揆 

2.2.3 官制改革 明治 2 年 7 月 8 日~(三院制、明治 4 年 8 月 10 日) 

版籍奉還之後對於中央官制進行大改革：太政官三院制 

薩長土肥(特別是薩長)下級武士出身的官僚握有政府實權，除三條實美、岩倉具視外，其餘公家幾乎失勢 

→有司專制的藩閥政府 

 

太政官─右院(立法)                                                 內閣制度(1885.12) 

      ─正院(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參議) ─神衹官(1871.8)→教部省(1872.3~1877.1) 

                                 ─大藏省…………………………………  大藏省 

                                 ─兵部省→陸軍∕海軍省(1872.2) ……… 陸軍∕海軍省 

                                 ─外務省…………………………………  外務省 

                                 ──────內務省(1873.2) …………… 內務省 

                                 ─文部省…………………………………  文部省 

                                 ───────農商務省(1881.4) ……… 農商務省 

                                 ─工部省(1870.閏 10)………………………遞信省 

                                 ─開拓使(~1882.2 廢止) 

                                 ─司法省……………………………………司法省 

                                 ──────大審院(1875.4) …………… 大審院 

                                 ───────參事院(1881.10) …………法制局 

                                 ─宮內省……………………………………宮內省 

                                                                     內大臣府 

                                                                     樞密院(1888.4) 

      ─左院(立法)→元老院(1875.4) ………………………………………………帝國議會(1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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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徵兵制度 

廢藩置縣→藩兵解散→兵權集中於兵部省 

1872 年 3 月御親兵改為近衛兵     同年 11 月 徵兵詔 

1873 年 1 月徵兵令：不拘士族、平民 年滿 20 的男性須服兵役 

                   →剝奪武士特權、增加平民負擔→血稅一揆 

                   ←設置內務省維持國內治安(翌年，下設警視廳) 

2.3 改革身份制度：四民平等 

版籍奉還→解除藩主與藩士之間的封建主從關係 

【皇族】     大名、公家→華族               一般武士→士族      農工商等庶民→平民 

1871(明治 4)年解放令：廢止穢多、非人稱呼，使其與平民同等→一揆 

基於四民平等的立場，承認平民可加苗字(姓)，可與華、士族結婚，職業選擇、遷徙居住自由 

祑祿處分 

1873 年祑祿奉還法：以公債和現金交換家祿；1875 年，以米支出的家祿改成以貨幣支付(金祿) 

1876 年 8 月，制訂金祿公債條例，廢止家祿制度。同年 3 月廢刀令：廢止武士特權象徵的帶刀 

武士商法 

士族授產、屯田兵制度 

→1883 年 ，2/3 淪為沒落士族 

2.4 地租改正 

1872(明治 5)年，解除田畑永代賣買禁止令 

1873 年~1880 年，地租改革→地租改正反対一揆 

特色：以地價 3%為固定稅率、土地所有者以金納稅、全國統一 

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封建土地制度崩潰)→創造了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 

2.5 培養近代產業 

明治政府在近代化政策中最重要的課題是：在國際社會中成為與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列強諸國並肩

的強國之富國強兵政策。在經濟層面上，引進歐美諸國制度，進行近代產業的培育=殖產興業 

2.5.1 貨幣、金融制度 

為了發展資本主義，必須先確立貨幣、金融制度 

此時在日本流通的貨幣：金銀通貨、藩札、外國貨幣、太政官札、民部省札 etc.→混亂 

1871(明治 4)年 在大隈重信(1838~1922)的主導下，參照伊藤博文的建議公佈了新貨條例 

1872(明治 5)年 以伊藤博文(1841~1909)、渋澤榮一(1840~1931)為中心，模仿美國 National Bank

制度發佈了國立銀行條例(依據國家法律設立、經營的銀行) 移植了近代銀行制度 

2.5.2 通信、交通制度 

1869(明治 2)年首設東京、橫濱間電報線  1874 年青森、東京、長崎幹線幾近完成  1880s 初大致擴及全國 

1871(明治 4)年開通長崎與上海間電報線 

1877(明治 10)年進口電話    1890(明治 23)年開始官營電話事業 

1871(明治 4)年取代飛腳制度，開始在東京、京都、大阪之間實施郵政制度   

1873 年全國費用均一的郵政制度，全國郵政網幾近完成      1877 年加入萬國郵政聯合 

1872 年開通東京新橋─橫濱鐵路  1874 年大阪─神戶、1877 年京都─大阪、1889 年東海道本線(東京─神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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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年土佐藩出身的岩崎彌太郎(1834~85)向本藩借船，創立九十九商會→1875 年改稱郵便汽船三菱會社 

因政府特權保護(官船免費交付、補助金等)打敗美國公司的競爭，在台灣出兵、西南戰爭等戰事中進行軍事輸送而獲得

暴利，1885 年合併政府運輸公司，成為日本郵船會社 

2.5.3 殖產興業 

明治政府繼承幕藩的礦山和工場(官營事業)引進歐美機器設備，招來外國人技師，培育近代產業 

富岡製絲場：在法國人技師指導下設立，招集士族子女等多數女工，利用蒸汽機器大規模生產生絲 

→成為指導各地民間製絲場技術的模範 

綿絲紡織業(江戶時期萌芽)等部門，也在各地設立官營模範工場 

A 從幕藩繼承的事業：東京砲兵工廠(幕府關口製作所)、橫須賀海軍工廠(幕府)、長崎造船所(幕府長崎製鐵所)、

鹿兒島造船所(薩摩藩)、三池礦山(柳河、三池藩)、高島炭礦(佐賀藩)、堺訪績所(薩摩藩) etc. 

B 新設事業：板橋火藥製造所、大阪砲兵工廠、品川硝子製造所、千住製絨所、富岡製絲場 etc. 

1870 年工部省設立(1885 年廢止)、1873 年内務省設立，總括官營事業 

2.6 文明開化 

初期主張王政復古→主張百事一新、舊弊打破:熱心引進歐美新制度、知識、文物，影響了教育、

文化、思想、國民生活=文明開化風潮 

2.6.1 宗教 

明治政府主張王政復古，為了回歸「神武創業之始」，採取祭政合一立場，再設神衹官(後為神衹

省)，晉用了許多國學者、神道家，並設宣教使，以神道為中心，進行國民教化→大教宣布之詔 

在此過程中，強調天皇親政，對國民進行天皇自古以來為日本統治者的宣傳，推進天皇的神格化 

1868 (明治元)年神佛分離令:以此為契機，全國興起廢佛毀釋的運動，佛教大受打擊 

1869(明治 2)年設立招魂社:合祀戊辰戰爭的戰死者→1879(明治 12)年改稱靖國神社(別格官幣社) 

1870(明治 3)年頒布大教宣布之詔:設立神社制度，統一祭式，致力於神社神道的普及 

浦上教徒彈壓事件(慶応四年(明治元年)（1868 年）五月~):明治政府的五榜揭示(1868 年 4 月 7 日)依然繼承

江戶幕府的基督教禁教政策，幕府及政府明治政府對於長崎浦上基督徒的鎮壓，引起列國抗議→

岩倉使節團出訪歐美後，得知禁教對於修改條約不利，明治政府因此於 1873 (明治 6)年撤去五榜

高札=解除禁教 

2.6.2 教育制度 

採行歐美近代式的學校教育制度    1871(明治 4)年設立負責教育行政的文部省 

1872(明治 5)年公佈學制，推動立足於功利主義式教育觀的國民教育建設：為了讓國民能夠各自

立身、開智、治產 不問男女，必須學習→迅速在全國設立兩萬間以上的小學(已有寺子屋的基礎) 

1875(明治 8)年，男子就學率超過 50%，女子僅有 18.7% 

兒童通學導致喪失勞動力、學費與學校設立費用負擔不輕→要求廢止小學的農民一揆 

1877(明治 10)年成立東京大學：日本最早的西洋近代式綜合大學，為學術研究與高等教育之中心 

私立學校 ex.福澤諭吉(1834~1901)設立慶應義塾(1868)、新島襄(1843~90)設立同志社(1875) 

2.6.3 國民生活 

東京、橫濱等都市、開港場，以及官廳、學校、軍隊等人員開始西化 

→年輕的知識份子輕視日本傳統文化和歷史 

1871 年散髮脫刀令→洋服 

http://www.weblio.jp/content/1868
http://www.weblio.jp/content/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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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 年銀座火災後重新建設磚造西式建築物，街上設置瓦斯燈，人力車與馬車奔走，開始接受

西洋習慣，吃牛肉等肉食 

採用太陽曆，以明治 5 年 12 月 3 日為明治 6(1873)年 1 月 1 日，並採用日曜休息制 

cf. 地方上的農村：繼續使用江戶時代的舊曆與傳統的生活習慣 

2.6.4 思想 

啟蒙思想家介紹並提倡歐美的自由主義、功利主義等思想、學問以及政治制度、經濟組織、法律 

ex.福澤諭吉『学問のすゝめ』(1872~76)：主張人並非生而有貴賤之別，應該以學問打破封建的

身分意識，基於自主、自由精神的個人獨立，才能支撐國家的獨立 

           『文明論之概略』(1875)：提倡人類德智的進步是推進文明的巨大力量 

加藤弘之(1836~1916)『立憲政體略』(1868)等：推廣立憲政治知識 

中江兆民(1847~1901)『民約釋解』(盧梭的社會契約論)(1882)：推廣人類自由與平等思想，對

於自由民權運動發展有很大影響 

田口卯吉(1855~1905)『文明開化小史』(1877~82)：以文明史觀的視角書寫，提示新的歷史觀 

明六社成立:由森有禮(1847~1889)發起，模倣西洋的學會 

1873(明治 6)年~1875(明治 8)年讒謗律・新聞紙条例 

報紙 

1870(明治 3)年發行日本最早的日刊報紙『橫濱每日新聞』 

此後於 1870s 陸續創刊了『東京日日新聞』(今『每日新聞』)、『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等 

政論新聞色彩強烈 

御雇外國人 

1870s 超過 500 人，以英(超過半數)法美德為主，擔任各政府機構的顧問、工程師、學校教授等 

1880s 御雇外國人陸續被日本人取代，1892 年剩下 130 人，以德國人(法制、陸軍軍制)比例最高 

月薪(300~1000)約為一般日本人的 10~15 倍，有的還超越太政大臣(月薪 800 圓，cf.參議 500 圓) 

2.7 初期國際問題(對歐美修改不平等條約、對中國與朝鮮重新建交) 

2.7.1 岩倉使節團(1871~73) 

1871(明治 4)年派遣右大臣岩倉具視一行前往歐美，包含政府高層(薩長)、留學生等 107 名 

目的：訪問有約國提交國書、修改條約的預備交涉、歐美國情考察 

2.7.2 領土問題  

1875(明治 8)年 樺太．千島交換條約：樺太讓給俄國，日本領有千島群島          

1876(明治 9)年：美國承認日本領有小笠原諸島 

2.7.3 與東亞諸國關係 

2.7.3.1 與朝鮮重新建交問題 

征韓論：留守政府高層西郷隆盛、板垣退助(1837~1919)、江藤新平(1834~1874)、後藤象二郎、

副島種臣(1828~1905)等主張以武力迫使朝鮮開國 

→明治六年政變(→西南戰爭、自由民權運動起點) 

江華島事件: 1875(明治 8)年日本雲陽艦在朝鮮沿岸進行測量、示威，遭到朝鮮砲擊，雲陽艦反

擊並上陸佔領朝鮮永宗城 

1876(明治 9)年日朝修好條規(江華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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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黑船來航的模式，逼迫朝鮮開放釜山、仁川、元山，承認給予日本片面

領事裁判權、免除關稅等不平等條款。日本以朝鮮為獨立國，否認清朝宗主權 

2.7.3.2 與清朝建交問題 

1871(明治 4)年中日修好條規、通商章程 

            同年琉球人漂流至台灣，為原住民所殺，清朝以「化外之民」為由，推卸保護飄流民責任 

1874(明治 7)年台灣出兵 

2.7.3.3 琉球處分: 1872(明治 5)年琉球藩(琉球王尚泰→華族)、1879(明治 12)年廢藩置縣→沖繩縣 

2.8 反對新政府的叛亂  

2.8.1 農民一揆(地租重稅、徵兵制、小學設置 etc.) 

2.8.2 不平士族(廢藩置縣、徵兵制、秩祿處分 etc.)對政府的不滿 

ex.板垣退助 1874(明治 7)年提出民撰議院設立建白書:攻擊政府的「有司專制」 

1874(明治 7)年佐賀之亂:因征韓論下野的原參議江藤新平(1834~74)回到佐賀 受不平士族擁立而叛亂 

1877(明治 10)年 2~9 月西南戰爭:以西鄉隆盛為首的不平士族叛亂 =最後的士族武力叛亂 

 

3.立憲國家成立與日清戰爭 

3.1 立憲國家的動向 

幕末時已經傳來關於歐美議會政治的知識，也萌生了「公議政體」的想法→五箇條誓文所揭示的

公議輿論 即是其體現，但是明治初期，政府注重實現中央集權，實際上經常無視於公議輿論 

→岩倉使節團中的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人痛感日本的落後，決心改革政治體制，分別於回國

後的 1873(明治 6)年 11 月起草了採用立憲政體的意見書，認為日本不應再固執君主專制，而應

該採用「君民共治」(立憲君主制)的政體 

3.1.2 自由民權運動的開始 

因征韓論不被採納而辭職的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土佐藩)、江藤新平(肥前藩)等人，於 1874(明

治 7)年 1 月組成愛國公黨，向左院提出民撰議院設立建白書，批判政府的有司(上層官僚)專制政

治，主張納稅者當然有參與國政的權利，設立民撰議院(國會)讓國民參與政治，官民一體才能有

強大的國家和政府→自由民權運動導火線 

1875(明治 8)年 2 月大阪會議：板垣與木戶(因反對征台論而下台)回到政府，政府約定將逐步設

立立憲政體 

同年卻又頒布讒謗律・新聞紙条例，嚴格取締民權派等反政府的言論活動 

3.1.3 國會開設運動 

西南戰爭結束了士族以武力反抗政府的活動，反政府運動集中於言論活動 

1878(明治 11)年在大阪發起了愛國社再興大會，加上府縣會開設，增加地方民眾對政治的關心 

→豪農民權 

其背景是 1870s 末~80s 初的通膨傾向，以米為首的農產物價上升，農民生計無虞，政社活動容

易取得資金 

政府內部大多採取漸進式開設國會的立場(ex.伊藤博文)vs.參議大隈重信(肥前藩) 

大隈 1881(明治 14)年 3 月主張於兩年後開設國會、採用英國式的政黨政治 

3.1.4 開拓使官有物払下事件:開拓使黑田清隆將官有資產賤賣給五代友厚，遭到媒體暴露，引發民權派攻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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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明治十四年政變:岩倉具視、伊藤博文等逼迫大隈辭職，發佈國會開設敕諭，約定 1890(明治 23)年開設國會 

3.1.6 政黨成立：以國會開設敕諭為契機，陸續產生了自由民權派的政黨  

1881 年(明治 14 年)10 月  成立了以國會期成同盟為母體，板垣退助為總理(黨首)的自由黨 

1882 年(明治 15 年)成立了以大隈重信為黨首的立憲改進黨、以福地源一郎為黨首的立憲帝政黨 

自由黨綱領：「擴充自由、保全權利、增進幸福、圖謀社會之改良」、「確立良善立憲政體」等 

       主要黨員：多為悲憤慷慨的志士型人物，如代言人(律師)、新聞記者等知識份子(主要為

士族)以及豪農、地主、工商業者等地方有力人士。除了板垣外，主要幹部

為後藤象二郎、片岡健吉、河野廣中、大井憲太郎、星亨、植木枝盛 

立憲改進黨綱領：「保皇室之尊榮、全人民之幸福」、「主內治之改良、國權之擴張」等 

                英國式立憲主義立場，採取較為穩健的漸進主義行動，具有知性、理性氣息 

       主要黨員：與自由黨同樣，以豪農、地主、工商業者等地方有力人士為基層支持者，不

過黨的領導階層多為都市知識分子(都市民權派)，特別是與大隈一起下野的舊

官僚及慶應義塾出身者，如河野敏謙(1844~95)、矢野文雄(1850~1931)、小野

梓(1852~86)、島田三郎(1852~1923)、犬養毅(1855~1932)、尾崎行雄(1858~1954) 

立憲帝政黨為親政府之政黨，支持者僅侷限於一部份的神官、僧侶、國學者和儒學者，其主張為

保守的天皇中心主義，由於政府抱持否認政黨的方針，此黨遂於翌年解散，沒有值得注目的活動 

3.1.7 私擬憲法 

諸民權派政黨和團體均以實現立憲君主制度下的政黨政治為目標，紛紛自行撰寫憲法草案(私擬憲法)，到處

遊說以擴張黨勢，造成自由黨與立憲改進黨的嚴重對立，一時兩黨的運動相當活躍。後因農村不景氣，活

動資金難以募集，兩黨的運動逐漸沉滯 

主要的私擬憲法草案 

名稱 起草者 起草/發表年 

嚶鳴社(憲法草)案 嚶鳴社 1879 

私擬憲法意見 共存同眾 1879 

國憲意見 福地源一郎 1881 

私擬憲法案 交詢社 1881 

東洋大日本國國憲按 植木枝盛 1881 

日本帝國憲法(五日市憲法) 千葉卓三郎 1881 

憲法草案 井上毅 1882 

憲法草案 西周 1882 

憲法草案 小野梓 1883 

3.1.8 松方財政與農民階層分化 

通膨: 明治初年以來的近代化政策，需要龐大財源→大量發行太政官札等不換紙幣；因西南戰爭

軍費，發行更多的不換紙幣，民間的國立銀行也不斷發行不換紙幣→通膨 

1881 年（明治 14 年）明治十四年政變後大隈重信下台，繼任大藏卿的松方正義為了解決通膨，

採取努力確立穩定貨幣、金融制度的方法整頓財政、整理紙幣。 

a. 實行緊縮財政以減少歲出 b. 增稅以增加歲入 c. 以結餘的歲收買入正貨(銀) 

d. 設立中央銀行「日本銀行」(1882 年日本銀行條例)：把國立銀行轉變為普通銀行(1883 年改正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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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條例)，將紙幣發行權集中於日本銀行，1885 年開始發行兌換券(強制兌換正貨的紙幣)，確立了銀本位

的貨幣制度 

3.1.9 民權運動激烈化與政府的鎮壓 

1882 年 4 月板垣退助在岐阜遇刺→洋行、失去領袖的自由黨與立憲改進黨激烈對立→自由黨出

現打顛覆政府及暗殺高官的激進份子→這些暴力活動與自由民權運動性質已大不相同 

 

事件 時間 主要內容 

福島事件 1882.11~12 農民反抗縣令三島通庸的道路建設勞役，縣會議長河野廣中(自由黨員)支持農民

反抗，遭逮捕 

高田事件 1883.3 暗殺高官計畫 

群馬事件 1884.5 在妙義山麓叫囂推翻政府的暴動 

加波山事件 1884.9 為暗殺三島通庸等高官而製造炸彈，被發現後，盤據於加波山的暴動 

秩父事件 1884.10~11 數千貧農在自由黨激進份子影響下組成困民黨、借金黨，要求減免債務、村費、

暫停學校等。困民黨等襲擊高利貸商人和地主，佔據郡役所等地，政府出動軍

隊鎮壓→近似傳統的農民一揆 

名古屋事件 1884.10 推翻政府計畫 

飯田事件 1884.12 推翻政府的舉兵計畫 

大阪事件 1885.11 大井憲太郎等人企圖自行改革朝鮮內政，計畫攜帶武器前往朝鮮，事情敗露 

靜岡事件 1886.6 暗殺政府高官與擁立德川慶喜計畫 

1884 年 10 月自由黨解散，12 月大隈重信等立憲改進黨高層脫黨，停止活動→自由民權運動暫時

衰退→1886 年星亨等人的大同團結運動 

政府措施：新聞紙條例、集會條例、懷柔(拉攏入官)、分化(後藤象二郎與板垣退助的洋行)、保

安條例、大隈入閣 

3.1.10 國家體制建設 

伊藤博文在井上毅、岩倉具視等人的影響下，選擇德國憲法為考察對象，於 1882(明治 15)~1883

年前往德、奧兩國學習以普魯士憲法和德國諸邦憲法為首的歐洲立憲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

運作方式。歸國後，在宮中設置「制度取調局」(後為「內閣法制局」)伊藤以參議身份擔任局長，

並兼任宮內卿(後為宮內大臣)，以立憲政治為前提，著手進行政治改革 

3.1.11 公佈華族制度 

1884(明治 17)年公佈「華族令」，將華族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爵。除了舊大名、公家外+

明治維新後的功臣(政府高官幾乎全部受爵)、民權派指導者、舊幕臣→緩和國內對立的意圖 

以華族作為將來國會開設時的上院(貴族院)的選拔對象 

3.1.12 確立內閣制度 

1885(明治 18)年 12 月廢除太政官制，設立近代內閣制度 

另外設置內大臣(首任為三條實美)作為天皇的顧問(常侍輔弼)，掌理保管御璽、國璽等宮中事務 

又在內閣之外設立宮內省，明確區分政府(府中)與皇室(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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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內閣=第 1 次伊藤內閣(1885 年 12 月 22 日成立)閣僚=藩閥內閣 

官職 氏名 出身 年齡 爵位 

總理 伊藤博文 長州 45 伯 

外務 井上 馨 長州 51 伯 

內務 山縣有朋 長州 48 伯 

大藏 松方正義 薩摩 51 伯 

陸軍 大山 巖 薩摩 44 伯 

海軍 西鄉從道 薩摩 43 伯 

司法 山田顯義 長州 42 伯 

文部 森 有禮 薩摩 39  

農商務 谷 干城 土佐 49 子 

遞信 榎本武揚 幕臣 50  

3.1.13 設立皇室財產 

政府為使皇室不受議會制約，從 1885 年到 1890(明治 23)年，將 365 公頃的山林、原野以及龐大

的有價證券定為皇室財產                        

伊藤進行宮中改革，導入歐洲式立憲君主制 

3.1.14 地方自治制度 

以內務大臣山縣有朋為中心，在德籍顧問 Isaac Albert Mosse( 1846- 1925）幫助下，引進德國範

本的地方自治制度→資產等級制、官治主義 

1888(明治 21)年公佈市制・町村制：25 歲以上男性且直接納國稅 2 圓以上得選舉市會、町村會議員。

市會互選出議長，推薦三名市長候選人，由內務大臣上奏天皇決定市長(任期六年有給職)。町村會議長為町

村長(任期四年無給職)。 

1890(明治 23)年公佈府縣制・郡制：中央政府選派府縣知事，府縣知事任命郡長。府縣議會由市會、郡

會議員等選出。郡會議員由各町村議員各一名組成，議長為郡長。內務大臣監督府縣知事、郡長 

3.1.15 法典編纂 

主要法典的制定 

法典名 公布時間 施行時間 

刑法・治罪法 1880 1882 

(新)刑法 1907 1908 

民法 1890 延期 

(修正)民法 1896~98 1898 

商法 1890 延期 

(修正)商法 1899 1899 

民事訴訟法 1890 1891 

刑事訴訟法 1890 1890 

3.1.16 大日本帝國憲法與皇室典範 

井上毅接受德籍顧問 Hermann Roesler (1834- 1894）意見。伊藤赴德之前已決定採取德國憲法作

為日本憲法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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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 年夏  夏島草案→樞密院(為了審議「皇室典範」於 1888 年 4 月設立，伊藤辭去首相，擔

任議長) 審議、修正→1889(明治 22)年 2 月 11 日(黒田清隆内閣)公佈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 

3.1.17 初期議會(第一~第六議會) 與政府超然主義 

第一議會(1890~91)眾議院以預算審議權為武器，與政府對立 

          民黨主張「民力休養・政費節儉」vs.第 1 次山縣內閣(保護主權線與利益線)→妥協 

第二議會(1891) 第 1 次松方內閣打算擴張海軍等諸多計畫，因預算被大加刪減而解散議會 

→第 2 回總選舉：政府干涉選舉，妨害民黨候選人的選舉活動 

→民黨勢力依舊超過吏黨(政府系黨派)→超然主義困難 

第三議會(1892)松方內閣被追究干涉選舉責任→閉會後因閣內意見對立而總辭→第2次伊藤內閣 

第四議會(1892~93)第 2 次伊藤內閣造艦預算被刪→天皇「和衷協同之詔」→與自由黨妥協 

第五議會(1893)、第六議會(1894)→兩次議會眾議院都遭到解散 

明治時代內閣總理大臣 成立年月 年齡 出身・政黨 

伊藤博文(第 1 次) 1885.12 45 長州 

黑田清隆 1888.4 49 薩摩 

山縣有朋(第 1 次) 1889.12 52 長州 

松方正義(第 1 次) 1891.5 57 薩摩 

伊藤博文(第 2 次) 1892.8 52 長州 

松方正義(第 2 次) 1896.9 62 薩摩 

伊藤博文(第 3 次) 1898.1 58 長州 

大隈重信(第 1 次) 1898.6 61 肥前・憲政黨 

山縣有朋(第 2 次) 1898.11 61 長州 

伊藤博文(第 4 次) 1900.10 60 長州・政友會 

桂 太郎(第 1 次) 1901.6 55 長州 

西園寺公望(第 1 次) 1906.1 58 公家・政友會 

桂 太郎(第 2 次) 1908.7 62 長州 

西園寺公望(第 2 次) 1911.8 63 公家・政友會 

政黨的變遷 

自由黨(板垣退助,1881)─解黨(1884)─再興(1890)─┐    ──憲政黨(1898.10)─立憲政友會(伊藤博文,1900.9) 

                                          憲政黨(1898.6) 

立憲改進黨(大隈重信,1882)─進步黨(1896 )───┘     ──憲政本黨(1898.11) 

3.1.18 條約改正 

1872(明治 5)年岩倉使節團→中止交涉 

1878(明治 11)年外務卿寺島宗則與美國交涉稅權回復→英、德等國反對→寺島辭職 

1879(明治 12)~1887(明治 20)年外務卿(內閣→外務大臣)井上馨→鹿鳴館歐化政策→失敗→辭職 

1888(明治 21)年外相大隈重信→個別交涉、大審院任用外國人→玄洋社炸彈→黑田內閣總辭 

1890(明治 23)年外相青木周藏(1844~1914)→英國同意交涉→因大津事件下台→交涉中斷 

1894(明治 27)年外相陸奧宗光+駐英公使青木周藏→日英通商航海条約→陸續與他國改訂新約 

   廢除領事裁判權、相互最惠國待遇、大部分承認日本國定稅率(皆於 1899 生效)→日英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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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明治 44)年外相小村壽太郎(1855~1911)→完全恢復關稅自主權 

3.2 朝鮮問題與日清戰爭 

以朝鮮為中心的亞洲外交政策      列強勢力進入朝鮮→清朝加強對朝關係       英俄對峙 

1882 年壬午軍亂→濟物浦條約：日本得駐軍朝鮮。閔妃一派轉為事大黨 

1884 年甲申事變→1885 年天津条約：出兵朝鮮時，中日兩國互相知會。      脫亞論(1885.3.16) 

1894 年東學之亂(甲午農民戦争) 

1895 年下関条約：朝鮮獨立、割讓台澎和遼東半島、賠償二億兩、締結日清航海通商條約(開放

內地口岸、租界、日本擁有領事裁判權) 

三國干涉→臥薪嘗胆                   戰後經營：八幡製鐵所、金本位制、臺灣殖民地經營 

臺灣殖民地經營：任命海軍大將樺山資紀(1837~1922)為台灣總督←「台灣民主國」等抗日運動 

1896 年制定台灣總督府條例(1897 改正為台灣總督府官制) 

 

4 日俄戰爭與國際關係 

4.1 日清戰爭戰後的政府與政黨 

戰爭時期政府與政黨的「舉國一致」：政府與政黨一致合作 全場一致通過鉅額軍事預算 

戰後：政府與政黨的連立內閣 

政府(第 2 次伊藤內閣, 1892 年 8 月 8 日~1896 年 8 月 31 日)與眾議院第一黨的自由黨採取同樣的

戰後經營方針，雙方於 1895(明治 28)年 11 月宣布合作，通過了包含軍備擴張的預算案→1896 年

4 月板垣退助入閣(內務大臣)→第 2 次伊藤內閣成為與自由黨連立的內閣 

第 2 次松方內閣(1896 年 9 月 18 日~1898 年 1 月 12 日)與進步黨(立憲改進黨後身)合作→大隈入

閣(外相)=松隈內閣   

→透過藩閥與政黨連立內閣的出現  政黨逐步伸展勢力 

第 3 次伊藤內閣(1898 年 1 月 12 日~6 月 30 日)為了確保戰後經營的經常性財源，向議會提出地

租增徵案，自由黨與進步黨皆反對，此案否決→眾議院遭到解散 

→6 月自由黨與進步黨合併為憲政黨→試圖在下屆眾議院中獲得絕對多數 

→以伊藤為首的元老推薦由大隈與板垣組閣=隈板內閣(第 1 次大隈內閣,1898 年 6 月 30 日~11 月

8 日)→日本最早的政黨內閣，除了陸相與海相外，閣員皆為憲政黨員 

1898 年 8 月總選舉結果憲政黨在眾議院中佔絕對多數→自由黨系與進步黨系的對立 

文相尾崎行雄共和演說→辭職下台 

自由黨系星亨運作解散憲政黨→自由黨系=憲政黨     進步黨系=憲政本黨 

第 2 次山縣內閣(1898 年 11 月 8 日~1900 年 10 月 19 日)與憲政黨(舊自由黨系)合作，通過地租增

徵案，將地租率提高至 3.3% 

其後山縣內閣為了限制政黨力量，1899(明治 32)年改正文官任用令，限制政黨黨員成為官吏 

1900 年確立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軍部大臣限由現役大將、中將出任)、治安警察法(限制社會、

勞動運動)、眾議院議員選舉法改正(選舉權：直接國稅 10 圓以上、廢除被選舉權納稅額規定、

無記名投票)→擴大國民參政權 

憲政黨因文官任用令改正問題與山縣內閣對立，停止與山縣內閣合作，轉與伊藤接近 

憲政黨(舊自由黨系)解散，擁立伊藤為總裁，於 1900(明治 33)年組成立憲政友會 



 19 

第 4 次伊藤內閣(1900 年 10 月 19 日~1901 年 5 月 10 日)：以立憲政友會為基礎的內閣 

因義和團事件軍費的增稅案遭到否決而下臺 

此後伊藤與山縣從第一線退下，以元老身分在內閣背後左右政治 

第 1 次桂内閣 (1901 年 6 月 2 日~1906 年 1 月 7 日)：以山縣為後盾，由藩閥、官僚組成的內閣 

桂園時代：桂太郎與西園寺公望(繼伊藤之後擔任政友會總裁)情意投合，輪流擔任首相的時代 

 

4.2 官僚制的確立 

實際上執行明治政府政策的是政府官僚 

明治初期構成政府高級官僚的主要是維新原動力的薩長土肥四藩，中堅、下級官僚則多為舊幕臣 

1880s 以後隨著內閣制度和各省官制的制定，開始官僚機構的整頓 

1886(明治 19)年帝國大學→官吏養成教育機構 

1893(明治 26)年公佈文官高等試験、文官任用令(明治 26 年 10 月 31 日勅令第 183 号) 

    情實任用(自由任用) →資格任用(依考試任用官吏) 

1899(明治 32)年改正→在藩閥與政黨連立內閣下，限制政黨黨員的獵官熱，強化資格任用制度 

此後行政官吏的藩閥色彩逐漸消逝，帝國大學、特別是法科大學(今東大法學部)出身者佔了高級

官吏的大部分→取代了出身地、身分、出身階層等條件，帝國大學畢業者成為國家指導者 

4.3 列強瓜分中國 

三國干涉→日本威信低下→俄國把勢力伸展到朝鮮→1895(明治 28)年 7 月朝鮮成立親俄派政權 

10 月閔妃殺害事件 

日本公使三浦梧樓與日本軍人、志士等發起擁立大院君的政變，打倒閔妃政權、樹立親日派政權 

1896(明治 29)年 2 月露館播遷：朝鮮國王移居俄國使館，組成親俄政權，殺死許多親日派官員 

→日俄之間圍繞韓國(大韓帝國, 1897 年 10 月 12 日－1910 年 8 月 29 日)問題的嚴重對立 

日清戰後，暴露清朝的衰弱，德國首先以傳教士被殺為藉口，於 1898 年租借膠州灣，俄國以三

國干涉居功，租借旅順、大連→英國租借威海衛、九龍半島→法國租借廣州灣 

→列強以租借地為根據地，獲得鐵路建設權和礦山開採權等，擴大在中國的權利 

←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1838~1905)門戶開放政策：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領土保全 

4.4 北清事變與日英同盟 

1898 年戊戌政變 

1900 年北清事變(義和團事件)→俄國在事變後未從滿州撤兵+露清密約→日本擔心俄國勢力擴張 

日露協商論(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主張以滿韓交換調整日露間利害關係 

日英同盟論(桂太郎首相、小村壽太郎外相等)：主張與英國合作以壓制俄國 

→1902(明治 35)年 1 月日英同盟協約：(1)維持中韓兩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互相維護日本在中

韓兩國以及英國在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特殊利益(2)無論日英兩國的任何一國與第三國戰爭時，另

一國應嚴守中立(3)如果與兩國以上交戰時，另一國應該給予援助，共同作戰 

4.5 日露戰爭 

三國干涉還遼以來日本國內瀰漫反俄的輿論 

1903(明治 36)年 8 月以來，日俄兩國持續交涉滿州與韓國問題，日本將滿州視為利益範圍之外， 

以交換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的軍政優越地位，俄國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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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明治 37)年 2 月，日本舉行御前會議(元老、政府、軍部首腦等)，決定對俄開戰，日本海軍

攻擊旅順，陸軍從仁川登陸，開始了日俄戰爭 

1905(明治 38)年 5 月，日本海海戰勝利後，日本正式委託美國總統斡旋停戰 

1905(明治 38)年樸茨茅斯條約 

9 月，日本首席全權小村壽太郎外相與俄國首席全權維特(Vitte, 1849~1915)締結樸茨茅斯條約 

要求俄國(1)承認日本在韓國的指導、保護、監督權(2)轉讓俄國在旅順、大連的租借權，以及長

春旅順間鐵道及其附屬權益(3)割讓北緯五十度以南的樺太(庫頁島)(4)承認日本在沿海州及勘察

加的漁業權(5)兩國從滿州(日本租借地除外)撤兵(6)兩國對中國機會均等  等等 

→沒有要求賠償→日比谷燒打事件 

→打破白人不敗的神話，影響了中國、印度、鄂圖曼帝國、芬蘭等地的民族運動  

1905(明治 38)年 8 月 日俄戰爭即將結束之前，孫文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 

4.6 韓國併合 

1904(明治 37)年 8 月 22 日第一次日韓協約：派遣日本人顧問，介入韓國財政與外交 

1905(明治 38) 年 11 月 17 日第二次日韓協約(韓國保護協約、乙巳保護條約)：設韓國統監府 

     以伊藤博文為初代統監，韓國成為日本保護國。京釜鐵路同年完成 

1907(明治 40)年 7 月 24 日第三次日韓協約：韓國皇帝高宗退位、解散韓國軍隊←義兵運動 

1908(明治 41)年成立東洋拓殖會社(國策會社)，推進農業經營、灌溉、金融等拓殖事業 

1909(明治 42)年 10 月伊藤博文在哈爾濱被安重根(1879~1910)暗殺 

1910(明治 43）年 8 月 22 日韓国併合ニ関スル条約 

     漢城改名京城，設置直屬天皇的朝鮮總督府進行統治 

     任命武官擔任總督，進行地稅整理與土地調查事業，1918(大正 7)年完成 

4.7 滿州進出與日米摩擦 

1905(明治 38)年日英同盟協約改訂 

(1)將同盟適用範圍擴大至印度(2)英國確認日本在韓國的指導權(3)作為攻守同盟，將期限延長為

十年→1911(明治 44)年改訂，將美國設為例外→日英合作關係逐漸冷卻 

1906(明治 39)年設置關東都督府及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滿鐵) 

日露協約：日俄兩國決定滿州及內蒙勢力範圍的協定 

四次：1907(明治 40)年   1910(明治 43)年   1912(明治 45)年   1916(大正 5)年 

黃禍論(Yellow Peril)：隨著日本成為強國，尤其是對滿州的勢力擴張，列強提高對日本的警戒心 

1905(明治 38)年美國鐵路企業家 Edward Henry Harriman(1848~1909)提議日美共同經營南滿鐵路

→日本政府拒絕 

1909(明治 42)年美國提議滿州鐵道中立化：將列國在滿州的鐵路權益還給中國，由列國共同管理

→日俄反對 

日本人移民排斥運動 

    1906(明治 39)年日本學童隔離問題：舊金山禁止日本人在公立學校就讀 

    1913(大正 2)年加州制訂禁止非美國公民的土地所有權→增加對日本移民的壓力 

    1924(大正 13)年聯邦議會通過排日移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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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桂園時代 

日露戰爭後的 1906(明治 39)年第 1 次桂內閣下臺，第 1 次西園寺內閣成立，此後持續出現以藩

閥、官僚勢力、陸軍為後盾的桂太郎，與以眾議院第一大黨立憲政友會總裁西園寺公望，以情意

投合交互組閣的形式，此即桂園時代 

以山縣有朋(山縣閥)為中心的元老(藩閥政治家)vs.以原敬為中心的立憲政友會 

1907(明治 40)年帝國國防方針 

 

5. 近代產業發展 

在松方緊縮財政及擴大生絲和礦物出口下，1882(明治 15)年起，日本貿易開始出超 

1886~1889 年以鐵道與紡績為中心的株式會社的成立風潮 

80s 後半政府持續把官營事業轉賣給民間，接收者為與政府存在特權聯繫關係的政商 ex.三井、三菱 

5.1 民間企業興起 

工業 

  製絲業：以傳統的農村養蠶業為基礎，以國產的繭為原料製成絲，主要輸往美國 

      進口機器加上日本獨自改良技術的器械製絲工廠，在長野縣諏訪等各個農村地帶陸續誕生 

      傳統的座繰製絲也廣泛存在，與器械製絲工廠並存 

  紡績業：幕末以來英國等機器製便宜棉絲和棉織品大量輸入日本，造成日本傳統手工紡織業衰

弱。1870s，日本引進了在維也納萬國博覽會上展示的飛梭技術，改良了手織機，農村的

紡織生產漸漸恢復。1883(明治 16)年，大阪紡績會社從英國引進蒸氣機器，進行大規模生

產，獲得成功，80s 末陸續成立了攝津紡績、鐘淵紡績會社等大規模機械生產工廠，1890(明

治 23)年日本國內的棉絲生產量超過進口棉絲 

交通運輸 

日清戰爭後，本州南北兩端的下關與青森之間已經完成鐵路連結 

1890s~1900s 京都、名古屋、東京等大都市陸續開通市街電車 

1885(明治 18)年三菱汽船會社合併共同運輸會社，成為日本郵船會社，在政府保護下，與大阪商

船會社(住友)一起從沿岸航線向國外航線發展 

5.2 產業革命完成 

日清戰後巨額賠償金→以軍備擴張與產業振興為中心的戰後經營→金本位制→過度進口棉花等

原料和重工業等機械物資→資本主義恐慌→銀行提供資金→纖維產業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成立 

工業 

  紡績業：從中國、印度、美國輸入棉花，製造棉絲，逐漸驅逐進口棉絲並滿足國內需求，又在 

1894 和 1896 年分別撤廢棉絲輸出稅和棉花輸入稅等政府獎勵下，向中國和朝鮮的棉絲輸

出量激增，1897(明治 30)年出口已超過進口 

  製絲業：1894(明治 27)年器械製絲產量已超過座繰製絲，設立了許多大規模製絲工廠，1897(明

治 30)年豐田佐吉(1867~1930)發明國產力織機，農村的家內手工業生產轉換成小工廠的機

械制生產 

  重工業：政府推進官營軍事工業，也獎勵民間設立造船所(ex.三菱長崎造船所)，不過和輕工業

相比，重工業相當落後，要等到日俄戰爭後才有正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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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營八幡製鐵所：採用德國技術，於 1901(明治 34)年開業，以中國大冶礦山礦石為原料，

但是技術上無法突破，直到日俄戰爭後才逐漸上軌道技術，生產國內所需鋼鐵的 70~80% 

財政・金融 

為了軍備擴張、產業振興、擴充教育設施以及台灣殖民地經營等戰後經營，使得日清戰後財政不

斷膨脹，除了發行國債、增加地租之外，新設營業稅、砂糖稅、麥酒稅，增收酒、醬油稅等，使

得地租在稅收比例中下降，明治初期以地租為中心的稅制轉變成以間接消費稅為中心的稅制 

農業 

跟工業相比，以稻作的零細耕作為主的發展遲緩，1890s 因大豆渣等金肥普及與品種改良，米價

等農產品產量提升，但因農業人口減少與生活水準提升，日清戰後，日本每年從朝鮮進口稻米 

→農民層分解→寄生地主 

5.3 資本主義發展 

日本資本主義特色：相較於歐美先進國家費時二、三百年的發展，日本只用了不到半世紀的時間

急速地發展完成；在資金方面，幾乎不依賴外國，而是在日本國內籌集的特色，也值得注意；工

業與農業、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嚴重格差(=二重構造)，以及種種的公害與環境破壞；江戶

時代以來的日本歷史條件，如繼承寺子屋教育傳統的學校教育，普及了國民教育、日本人的勤勞

性格、缺少宗教的束縛、日本社會的同質性(大部分為同一民族、使用同一種語言)等等。 

財閥控制產業 

三井：三井越後屋（三越）近世本町人→三井銀行、三井物産→1909（明治 42 年）三井合名会社→日本最大財閥 

三菱：岩崎弥太郎三菱商会→海運業獨占→1893（明治 26 年）年三菱合資会社 

住友：「富士屋」(藥) 、「泉屋」(銅銀商) (大坂・京都) 

安田：安田善次郎「安田商店」(幕府御用兩替) →1880（明治 13 年）安田銀行(富士銀行→瑞穗) 

古河：古河市兵衛足尾銅山→1911（明治 44 年）古河合名会社 

5.4 社會問題 

明治中期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薪勞工急速增加，與同時代的歐美諸國相比，日本勞工在低工資而

長時間的情況下，從事嚴苛的勞動，衛生和生活環境也十分惡劣，勞動條件的惡劣形成社會問題。 

勞動情形 

農家的次男以下男性多在重工業或礦山工作，女性多在產業革命中心的纖維部門工作，12 歲以

下童工也不少(ex. 1897~98 年的統計，在攝津紡績會社有 21%，在大阪紡績會社有 10%以上)，

不過整體上女性佔了很大的比例。 

女工一般一個月隔週休一天，每天 12 小時輪替制(實際工作 11 小時) ，工資約 7~25 錢

(25x28=700=7 圓=現物價 7 萬日圓)。中小企業的女工甚至每天工作 16~17 小時 

cf.在東京砲兵工場或石川島造船場的男工，每天工作 10~11 小時，得日薪 30~35 錢，一般都必

需加班至 13~16 小時，得日薪 50~60 錢(60x28=1680=17 圓=現物價 17 萬日圓) 

當時的米價 1 升(1.5 公斤)約 14~15 錢，而大學畢業官吏的每月起薪為 40~50 圓(=4~5000 錢) 

横山源之助『日本之下層社会』1899(明治 32)年，細井和喜蔵『女工哀史』1925(大正 14)年 (1910～20s 初的紡績業) 

日清戰爭以前勞工意識尚未成熟，並未形成正式的勞工運動，主要的勞動問題： 

1886（明治 19) 年甲府雨宮製絲工場一百多名女工位抗議惡劣的勞動條件而罷工 

1888（明治 21) 年高島炭鉱事件：首次勞動爭議事件，被雜誌『日本人』所揭露，發展成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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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清戰後勞工的自覺性提高，為了改善勞動條件而團結 

1897（明治 30) 年高野房太郎(1868~1904)、片山潛(1859~1933)成立労働組合期成会，在其指導

下各地成立鐵工組合等勞働組合。以片山潛為中心，創辦了勞働組合期成會與鐵工組合的雜誌『勞

働世界』展開勞働組合運動←1900（明治 33) 年治安警察法  (取締罷工及勞工運動) 

社會主義萌芽→1898（明治 31) 年社會主義研究會成立→1901（明治 34) 年社會民主黨 

←治安警察法 

足尾銅山鑛毒事件 

1908 年赤旗事件：社會主義硬派荒畑寒村、宇都宮卓爾、大杉栄等人在聚會中揮舞寫著「無政府共産」「社会革命」

字句等紅旗，遭到警察逮捕 

→1910,1911（明治 43,44）年大逆事件=幸徳秋水事件：秋水被檢舉企圖暗殺天皇 

←特別高等科(特高)：在警視廳內成立特高以鎮壓社會主義運動 

→社会主義「冬の時代」 

1911（明治 44）年工場法：試圖以社會政策改善勞動條件、緩和及協調勞工與資本家的對立 

貧民窟：在東京、大阪等大都市出現下層貧民集中的區域→山室軍平(1872~1940)救世軍等基督教

團體社會的救濟事業 

基督教婦人矯風會(廢娼運動) 

日俄戰後的慢性不景氣造成農村貧困→小作人組合(要求寄生地主減免小作料)→社會基礎不安 

 

6.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日本 

6.1 大正 2(1913)年大正政変  

狹義：指因前一年末的第 1 次憲政擁護運動而導致 1913(大正 2) 年 2 月第 3 次桂内閣倒閣事件。 

廣義：指第 2 次西園寺内閣倒閣、經第 3 次桂内閣至第 1 次山本内閣的時代 

背景與經過 

因日俄戰爭的影響 1912 年 12 月第 2 次西園寺内閣採取緊縮財政←陸軍大臣上原勇作利用帷幄上奏權單獨辭職→倒閣 

元老會議指定半年前剛任内大臣兼侍従長的桂太郎組閣、藩閥政治家再出馬的動向 

←12 月 13 日、14 日  交詢社等憲政擁護運動（護憲運動）主張「閥族打破、憲政擁護」 

12 月 21 日西園寺内閣正式總辭、第 3 次桂太郎内閣成立 

27 日在野黨國會議員與新聞記者、學者等決定將護憲運動擴展至地方     翌年 1 月各地招開「憲政擁護」大會 

桂太郎優詔政策 

在野黨的立憲政友会党(尾崎行雄)與立憲国民党(党首犬養毅)密切合作，提出内閣不信任決議案 

2 月 10 日數萬民眾包圍議會，隨後又攻擊警察署、交番以及御用新聞的国民新聞社等等 

→2 月 20 日桂内閣總辭(「五十日内閣」)→薩摩閥出身海軍大將山本權兵衛內閣 

結果： 

桂園時代終結(桂太郎組「桂新黨」以擺脫山縣與政友會、西園寺公望與原敬的對立，以「違勅」為由辭總裁) 

第 1 次山本權兵衛內閣：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緩和、政友会面臨在議会的孤立與党首不在的困境 

民衆第一次以直接行動倒閣→普選運動、大正デモクラシー 

大正 3(1914)年西門子事件(ジーメンス事件) 

1 月德國西門子公司因巡洋戦艦「金剛」的招標而向海軍高官行賄之事曝光→3 月第 1 次山本權兵衛內閣總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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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井上馨推薦→成立第 2 次大隈内閣(1914 年 4 月 16 日~1916 年 10 月 9 日)←立憲同志會(總理加藤高明)協助 

6.2 第一次世界大戰 

人類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     三國同盟 vs.三國協商 

日本出兵青島與 21 條要求    大正 6(1917)年俄國革命   大正 7(1918)年西伯利亞出兵、米騒動 

6.2.1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日本 

1882 年德、奧匈、義三國同盟 

1891 年露法同盟、1904 年英法協商、1907(明治 40)年英露協商→三國協商＋1902年日英同盟 

第 2 次大隈内閣 1914(大正 3)年 4 月 16 日~1916(大正 5)年 10 月 9 日、外相加藤高明 

1914 年 8 月 15 日對德最後通牒    

8 月 23 日對德宣戰→陸軍進攻青島德租借地、海軍進攻德屬南洋群島(塞班、帛琉等) 

中立國中國要求日本撤出青島德租借地以外領土→日本拒絕→1915 年 1 月日本提出 21 條要求 

21 條要求基本內容如下：   

  第一號關於取得德國在山東享有的一切權力利益等(共四條)。   

  第二號關於日本在南滿及東部內蒙古享有優越地位等(共七條)。   

  第三號關於漢冶萍公司等(共二條)。   

  第四號共一條：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共七條：中國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當政治、財政、軍事等項顧問；所有在中國

內地設立的日本醫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須將必要地方的

員警作為中日合辦等 

→中日交涉結果：第五號保留，中國於 1915 年 5 月 9 日接受大部分要求(國恥紀念日) 

→中國政府頒布「懲辦國賊條例」：將土地借與日人者公開審判乃至處死→土地商租權空文化 

→中國人民紛紛集會、演講、建立反日愛國團體、抵制日貨，使 21 條不能完全付諸實行 

→歐美列強對日本「進出」中國的警戒 

→石井藍辛協定：1917 年 11 月 2 日，日本全權石井菊次郎與美國國務卿藍辛締結關於兩國在中國的利害調整之協

定，除了「特殊權益」外，日美兩國對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達成共識→日本認為美國已承認

21 條要求，美國只承認日本的經濟特權而不承認政治特權 

6.2.2 大正 6(1917)年俄國革命 

二月革命(三月革命)：因大戰通膨引起首都勞工全體罷工←軍隊鎮壓 

→軍隊同情人民→沙皇帝制崩潰→以議員等自由主義者為中心成立臨時政府 

十月革命(十一月革命)：列寧(1870~1924)領導的社會民主勞動黨之多數派(共產黨前身)推翻臨時

政府，建立世界第一個蘇維埃政府→1918(大正 7)年 3 月與德奧單獨締結和平條約，退出大戰 

←聯合國陣營對蘇維埃政權的警戒 

→西伯利亞出兵：聯合國陣營為使德國重新注意東部戰線、推翻蘇維埃政權，以解救在海參威的捷克軍俘虜為大義

名分，出兵西伯利亞。1918 年 8 月 2 日寺內正毅內閣(1916 年 10 月 9 日~1918 年 9 月 29 日)宣佈西伯利亞出兵(日軍 7

萬 3000 人、美軍 7950 人、英軍 1500 人、加拿大軍 4192 人、義大利軍 1400 人。各國於 1920 年撤兵，日本 1922 年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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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大戰景氣→米騒動 

船成金     工業產值超過農業，日本躋身工業國家之列 

大戰使得外米進口量大減→1917 年 9 月 1 日「暴利取締令」：禁止米・鐵・石炭・綿・紙・染料・

藥品等囤貨居奇→無效 

1918 年 4 月「外米管理令」：指定三井物産、鈴木商店等七家公司大量進口外米→米價沒有下降 

大阪堂島米市場記錄 1918 年 1 月 1 石 15 円、6 月超過 20 円、7 月 17 日超過 30 円、8 月 1 日超

過 35 円、5 日超過 40 円、9 日超過 50 円                CF 當時一般社會人月薪 18 円-25 円 

1918 年 7 月 22 日夜間、富山県下新川郡魚津町魚津港婦女阻擋暫時靠岸的運米船前往北海道 

1918 年 8 月 2 日寺內內閣宣佈西伯利亞出兵→商人更加囤貨居奇 

8 月 9 日高岡新報「越中女一揆」 

8 月 20 日以後波集全國，打燒米問屋→炭工等要求加薪，約 70 萬人參與 

←軍隊鎮壓、警察逮捕參與者(2 萬多人被檢舉，約 7800 人遭到起訴)、控制言論(禁止報社報導) 

→寺內內閣(「最後の藩閥内閣」「超然内閣」)倒台 

西原借款：寺內為擴大在中國的權益，透過親信西原龜三提供政治借款給段祺瑞政權 

6.2.4 原內閣與政黨政治 

寺內內閣倒台後，元老們認為輿論不會再支持官僚內閣，於是推薦眾議院第一大黨立憲政友會的

總裁原敬出任首相。原敬當時沒有爵位，並非藩閥政治家，因此被稱為平民宰相 

原內閣(1918 年 9 月 29 日~1921 年 11 月 13 日)除了陸相、海相、外相外，閣僚全為政友會會員

→政黨內閣    (受到國民歡迎) 

積極政策： 

外交→對英美協調主義、停止寺內的援段政策、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內政→強化政黨在統治機構中的影響力，擴充教育設施、整備交通、振興產業、充實國防 

1918(大正 8)年改正選舉法→選舉資格從直接國稅 10 圓降到 3 圓、大選舉區改成小選舉區 

WWⅠ末期以來，以知識份子、學生、勞働組合為中心，主張男性普選運動←原內閣反對 

作為多數黨的腐敗與驕橫→1921 年 11 月 4 日原首相在東京車站前被一憤慨青年暗殺 

→高橋是清率領政友會組閣(1921 年 11 月 13 日~1922 年 6 月 12 日)，因閣內不統一，不久總辭 

→加藤友三郎內閣(1922 年 6 月 12 日~1923 年 9 月 2 日)、第 2 次山本權兵衛內閣(1923 年 9 月 2

日~1924 年 1 月 7 日)皆非政黨內閣 

6.3 華盛頓體制 

1917 美國加入聯合國陣營參戰   1918年 1 月威爾遜和平原則十四條    1918年 11 月德國革命 

1919 (大正 8)年 1 月巴黎和會      英美法三巨頭+義、日(五大國) 

1919 年 6 月 凡爾賽條約：德國喪失一部份國土與所有海外殖民地、巨額賠償義務、禁止擁有空

軍、陸海軍也受到很大的軍備限制 

民族自決原則→改訂歐洲國境→波蘭、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芬蘭等新國家→凡爾賽體制 

日本將山東領土權歸還中國，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五四運動)、託管舊德屬南洋群島 

日本提出人種差別禁止議案→美英等大國反對，未能寫入國際聯盟約中 

朝鮮三一獨立運動(萬歲事件)：朝鮮人反對日本殖民，高喊獨立萬歲的示威獨立運動←武力鎮壓                 

→齋藤實(1858~1936)總督 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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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華盛頓會議 

1921(大正 10)年 12 月四國條約：美英法日約定太平洋群島的領土完整與安全保障→日英同盟 X 

1922(大正 11)年 2 月九國條約：尊重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各國機會均等與中國門戶開放→石井藍辛協定 X 

1922(大正 11)年 2 月華盛頓海軍軍縮條約：美英 日 法義決議戰艦與巡洋艦保有比例為 5:3:1.67 

1922(大正 11)年 2 月山東懸案解決條約：日本撤回 21 條要求的一部分、約定歸還在山東的權益 

華盛頓會議體制：以美英日協調關係為基軸的新東亞、太平洋區域國際秩序 

6.3.2 協調外交(國際協調時代：華盛頓會議~1930s 初)  

幣原外交：長達 5 年多的外相(對美協調、對中不干涉 ex.國民革命軍的北伐) 

海軍軍縮：廢棄老朽船艦、停止戰艦建造(1922 年 8 月華盛頓海軍軍縮條約生效) 

陸軍軍縮：山梨軍縮(1922 年)削減 6 萬兵力、宇垣軍縮(1925 年)廢止 4 個師團→學校軍事教練 

1924(大正 13)年美國新移民法(排日移民法)：國民感情惡化、外交層面依然維持協調關係 

1925(大正 14)年日蘇基本條約：建立日蘇國交 

軍人的反抗：反對協調外交和軍縮的激進派軍人進行恐怖暗殺、政變 

7. 市民文化與恐慌時代 

7. 1.1 都市化與國民生活變化 

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資本主義飛躍性發展，在工業化背景下，出現了都市化與大眾化的各種

社會現象 

1903(明治 36)年 5 萬人以上都市有 25 個(不包括殖民地)，人口 555 萬，佔內地人口(4540 萬)12% 

1925(大正 14)年有 71 個都市，人口 1213 萬，佔內地人口(5974 萬)20% 

人口幾乎只在都市增加，為第二、第三產業吸收，在明治 30 年代前半第一產業(農林水產)佔職

業人口 2/3，到大正末期只佔了 50% 

以東京為首的各個都市的政府機關、公共建築物、公司等，除了明治以來的紅磚瓦建築之外，加

上了鋼筋水泥的樓房，居民住宅也盛行洋風的所謂「文化住宅」。都市開始普及瓦斯和水道等設

備，電燈則除都市外也普及到了農村。 

關東大震災與東京復興 

1923(大正 12)年發生規模 7.9 大震災。東京市內發生一百多起火災，死亡與失蹤者超過 10 萬人 

 

 

7. 1.2 大眾文化萌芽 

大正ロウマン(浪漫)、大正デモクラシー 

大正文化：都市化、大眾化、社會主義 

「サラリーマン」生活 

1918 (大正 7)年公布了大学令和高等学校令→高等教育機関齊備、中學和高等女學校增設、小學

義務教育普及(1920 年超過 99%) 

自由教育運動：柳澤政太郎(1865~1927)的成城小學校、羽仁もと子(1873~1957)的自由學園 

大正末期，大學或專門學校畢業生多半成為官吏或公司員工=俸給生活者(サラリーマン)。大學畢業

生起薪(月薪)約為 50~60 圓，重工業男工日薪 2.5 圓(X28=70 圓)，大工日薪 3.5 圓，與明治時代相

比，白領與藍領的差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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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職業婦女，洋髮洋裝的年輕女性（＝モガ＝modern girl）成為大都市的新風尚 

職業婦女平均月薪，打字員 40 圓、電話交換生 35 圓、事務員 30 圓。 

ジャーナリズム 

「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毎日新聞」、「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四大紙 

週刊誌及『中央公論』『改造』『文藝春秋』等総合雑誌、大衆雑誌「キング」(KING) 

1925(大正 14)年東京・大阪廣播放送 

電影、棒球 

文學 

1910 年雜誌『白樺』創刊 

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志賀直哉、有島生馬、芥川龍之介等白樺派(都會感覺、西歐教養)→

人道主義 

普羅文學 ex. 雜誌『文藝戰線』(1925 年) 

學問 

自由主義 ex.內田銀藏、河上肇等經濟學、經濟史研究 

美濃部達吉從近代法學立場主張天皇機關說 vs.天皇主權說 

歷史學：津田左右吉的日本古代史研究(記紀是創作)、白鳥庫吉、內藤湖南 

民俗學：柳田國男 

哲學：西田幾多郎『善の研究』 

馬克思主義：『資本論』1920~25 翻譯完成→講座派 vs.勞農派(明治維新論爭、日本資本主議論爭) 

7.2.1 戰後恐慌→金融恐慌 

大戰景氣→數次恐慌 

關東大震災→震災手形→鈴木商店倒閉、台灣銀行等眾多銀行歇業→緊急敕令→樞密院反對 

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田中義一內閣(立憲政友會)接替：日銀進行近 20 億圓的非常貸款、銀行

延緩支付到期支票等 

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財閥的在華紡，WWI 以後大量在中國設立紡績廠 

財閥的經濟界控制與政商癒着 ex.三井+立憲政友會、三菱+憲政會(立憲民政黨) 

7.2.2 社會運動 

1922 年日本共產黨秘密結成→1924 年解散→1926 年再建→急進與穩健派對立 

主張普選制度，以勞工運動和農民運動為基礎 

1928(昭和 3)年三・一五事件、翌年四・一六事件(共產黨員被大規模檢舉)→分化、組織不能 

7.3 普選運動與護憲三派內閣 

大正 14(1925)年：治安維持法制定、普通選挙法  

1913(大正 2)年，立憲国民党犬養毅+立憲政友会尾崎行雄宣傳「閥族打破・憲政擁護」 

→第一次護憲運動，導致第 3 次桂内閣下台→大正政變 

1924 (大正 13)年，立憲政友会、憲政会、革新倶楽部(護憲三派)發起第二次護憲運動，主張樹立

政党内閣、實現普通選挙、貴族院改革、行財政改革，選舉勝利，成立護憲三派內閣=加藤高明

內閣→第二次大正政變 

1925(大正 14)年，加藤高明內閣成立普通選舉法：不拘身分、財產，成年男子皆有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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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高明內閣以後政黨政治形成(維持了八年，到昭和七年的五一五事件為止)，結束明治以來的藩閥政治 

 

昭和前期 

7.4 山東出兵與張作霖爆殺事件 

1926 年蔣介石北伐 

1927 年(昭和 2)年北伐軍接近山東→5 月 28 日第一次山東出兵 

1928(昭和 3)年 4 月 19 日，第二次山東出兵→濟南事件(5 月 3 日) →5 月 8 日第三次山東出兵 

1928(昭和 3 年、民國 17)年 6 月 4 日，關東軍暗殺張作霖→「満洲某重大事件」 

7.5 協調外交末路 

1930(昭和 5)年，倫敦海軍軍縮會議→海軍、右翼、立憲政友會攻擊政府(統帥権の干犯) 

→濱口首相被暗殺 

7.6 世界恐慌與金解禁 

1929(昭和 4)年發源於美國的世界恐慌→昭和恐慌 

1930(昭和 5)年 1 月，金輸出解禁→穩定匯率 

農村恐慌 

恐慌下，農村的打擊最為嚴重，到都市工作的農民工不得不回到農村，米價等農產物價暴跌以及

生絲出口驟減→中小地主放棄土地→小作爭議頻發 

→國家改造運動 

民間的農本主義、國家主義者、軍部青年將校為中心的以打倒政黨政治、協調外交、財閥為目標

的國家改造運動活躍，批判政黨與財閥的癒着，認為三井財閥在美元走強日圓暴跌的金輸出禁止

的情況下買進美元而獲得暴利，因此攻擊三井 

大正、昭和初期的內閣總理大臣 

總理大臣  成立時間  年齡 出身學歷 勢力基礎 

桂  太郎(Ⅲ) 1912.12.21-1913.2.20 66 長州藩士子→陸軍次官 陸軍、長州閥、官僚派 

山本權兵衛(Ⅰ) 1913.2.20-1914.4.16 62 海軍兵學寮 海軍、薩摩閥、立憲政友會 

大隈重信(Ⅱ) 1914.4.16-1916.10.9 77 佐賀藩蘭学寮 立憲同志會 

寺內正毅 1916.10.9-1918.9.29 65 長州藩士子→陸軍士官 陸軍、長州閥、官僚派 

原  敬 1918.9.29-1921.11.4 63 司法省法学校（退校） 立憲政友會 

高橋是清 1921.11.13-1922.6.12 68 ヘボン私塾（現・明治学院） 立憲政友會 

加藤友三郎 1922.6.12-1923.8.24 62 海軍大學校 海軍、貴族院、官僚派 

山本權兵衛(Ⅱ) 1923.9.2-1924.1.7 72 海軍兵學寮 薩摩閥、官僚派、革新俱樂部 

清浦奎吾 1924.1.7-6.11 75 私塾咸宜園 貴族院、官僚派 

加藤高明 1924.6.11-1926.1.28 65 帝國大學法科大學 護憲三派(後只有憲政會) 

若槻禮次郎(Ⅰ) 1926.1.30-1927.4.20 61 帝國大學法科大學 憲政會 

田中義一 1927.4.20-1929.7.2 65 陸軍大學校 立憲政友會 

濱口雄幸 1929.7.2-1931.4.14 60 帝國大學法科大學 立憲民政黨 

若槻禮次郎(Ⅱ) 1931.4.14-12.13 66 帝國大學法科大學 立憲民政黨 

犬養  毅 1931.12.13-1932.5.16 77 慶應義塾 立憲政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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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軍部抬頭 

8.1 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 

國民政府的中國統一行動     國權回復   日貨排斥運動 

滿州在日俄戰後成為日本的「生命線」 

關東軍為首的日本陸軍內部批判幣原外交是「軟弱外交」→解決滿蒙危機 

1931(昭和 6)年 9 月 18 日半夜 奉天(今瀋陽)郊外滿鐵爆破事件=柳條湖事件 

若槻內閣的不擴大方針→關東軍無視內閣政策→十月事件(政變)若槻內閣總辭→犬養毅內閣→

翌年二月關東軍佔領滿州各地(=滿州事變) 

關東軍排除張學良政權，打算樹立滿蒙新政權，成立與中國國民政府分離的「獨立國」 

→1932(昭和 7)年 3 月宣佈以溥儀(1905~67)為執政，建立「滿州國」→犬養內閣礙難承認→五一

五事件(政變)犬養內閣倒閣，繼任的齋藤實內閣傾向承認「滿州國」 

1932(昭和 7)年 1 月上海事變→列強抗議→5 月停戰 

8.2 國際聯盟脫退 

李頓(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Bulwer-Lytton, 2nd Earl of Lytton,1876 年 8 月 9 日 - 1947 年 10 月 25 日)調查團 

1932(昭和 7)年 9 月日滿議定書：齋藤實內閣承認(既成事實) 「滿州國」獨立 

1932(昭和 7)年 10 月李頓報告書：否認「滿州國」是因自發民族獨立運動而成的、保障日本的權益→日本撤軍 

1933(昭和 8)年 2 月關東軍將軍事行動擴大到熱河→同月國聯臨時總會決議案 42:1(日本反對) 

→3 月 12 日日本通告退出國聯→國際孤立 

1933(昭和 8)年 5 月塘沽停戰協定 

1934(昭和 9)年 3 月「滿州國」(東三省+熱河、興安二省)以新京(長春)為首都，實施帝政→日本

的傀儡國家 

平頂山事件：1932(昭和 7)年 9 月日本的撫順炭坑遭到中國游擊隊攻擊，日軍屠殺平頂山中國居民 

滿蒙開拓團(在鄉軍人)、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敗戰時約 27 萬人→中國殘留孤兒 

朝鮮移民 

「東京朝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毎日新聞」=四大紙的輿論 

→也不接受後來的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形成退出國聯的輿論  ←幣原喜重郎「偏狭なる排外思想」 

→政府的協調外交路線失去輿論支持，日本走上戰爭之路 

8.3 政黨內閣崩壞 

國家改造運動 

軍部青年將校及民間國家主義團體計畫打倒元老、政黨、財閥等統治階層，認為他們不顧國家危

機與國民窮困，而只顧自己的私慾私利、黨利黨略 

1931(昭和 6)年三月事件：激進的國家改造陸軍祕密結社櫻會的將校(橋本欣五郎等)與民間國家

主義團體(大川周明等)，也動員了無產政黨，計畫打倒政黨內閣、樹立軍部政權的政變 

←因陸相宇垣一成的反對而中止 

十月事件(滿州事變後)：與三月事件相同的政變→第 2 次若槻內閣因不擴大方針而下臺 

針對政黨政治家和財界領導的恐怖暗殺 

1932(昭和 7)年 2 月前藏相井上準之助、3 月三井合名理事長團琢磨被血盟團員暗殺(血盟團事件) 

 

http://ja.wikipedia.org/wiki/1876%E5%B9%B4
http://ja.wikipedia.org/wiki/1876%E5%B9%B4
http://ja.wikipedia.org/wiki/1947%E5%B9%B4
http://ja.wikipedia.org/wiki/1947%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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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五事件：海軍青年將校射殺犬養毅首相→青年將校及民間農本主義者攻擊牧野內大臣(牧野伸

顯（1925 年 3 月 30 日 - 1935 年 2 月 26 日）伯爵)官邸、警視廳、立憲政友會本部、日本銀行、東京近郊

變電所等地 

元老西園寺公望顧慮陸軍反對政黨內閣的意見→齋藤實內閣(穩健派海軍大將)：選任來自軍部、

貴族院、官僚勢力、政黨的閣僚=舉國一致內閣→直到敗戰  政黨內閣 X 

軍部+革新官僚主張國家主義革新勢力 

1934(昭和 9)年陸軍「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陸軍パンフレット）：主張不僅是軍事層面，

在政治、經濟、思想、國民生活等方面都必須進行全面改革→軍部(陸軍)的政治發言力增大 

8.4 脫離恐慌 

高橋是清藏相的金輸出再禁止 

新興財閥：以重工業、化學工業為中心 ex. 日本製鉄会社(半官半民)、日産、日窒 

新官僚=革新官僚+軍部幕僚集團推進國防國家建設計畫 

羅斯福總統的新政      英國的關稅壁壘經濟圈 

日本在棉織品出口上保持世界第一，但是，棉花、石油、鐵屑、機械等依然依賴美國進口 

8.5 轉向時代 

國家主義、(右翼)革新運動：以天皇為中心，提倡打倒議會政治、資本主義經濟、國際協調外交，

與軍部結合以進行活動 

1933(昭和 8)年在獄中的日本共產黨最高指導者佐野學(1892-1953)、鍋山貞親(1901-1979)聲明向

國家主義陣營轉向，以一國社會主義的立場批判本部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主張在天皇之下進行

一國社會主義革命，為了導向國民解放戰爭，滿州事變有其必要性→共產黨關係者大量轉向 

轉向的條件：原則上不使用治安維持法最高的死刑刑罰、起用轉向者         cf.納粹、蘇聯 

加強對思想、言論的取締：針對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思想或學問 

    1933(昭和 8)年瀧川事件：提倡自由主義式刑法的京都帝大教授瀧川幸辰遭到大學辭退 

    1935(昭和 10)年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問題 

8.6 二二六事件 

皇道派 vs.統制派 

皇道派：荒木貞夫、貞崎甚三郎為中心，主張天皇中心革新論，受北一輝思想影響的激進青年將

校集結於皇道派 

統制派：強化陸軍整體的統制，以組織動員實行高度國防國家的各種革新政策(林銑十郎、永田

鐵山 etc.) 

1935(昭和 10)年 8 月皇道派系將校相澤三郎殺害永田 

1936(昭和 11)年二二六事件→廣田弘毅內閣→復活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 

皇道派一部分陸軍青年将校率領約 1400 名士兵襲擊首相官邸、警視廳等地，高橋是清蔵相、斎藤実内大臣、

渡辺錠太郎陸軍教育総監等遭到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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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二次世界大戰 

9.1 樞軸陣營形成 

1933(昭和 8)年 1 月希特勒內閣 

3 月希特勒全權委任法、禁止納粹以外政黨→納粹一黨獨裁體制確立 

10 月德國退出國聯 

1935(昭和 10)年毀棄凡爾賽條約的軍備限制條款 

1922(大正 11)年義大利墨索里尼領導的法西斯黨→逐步鞏固一黨獨裁體制 

1936(昭和 11)年德、義援助西班牙佛朗哥政權→柏林、羅馬樞軸 

1934(昭和 9)年日本單獨退出華盛頓軍縮會議、1936(昭和 11)年退出倫敦海軍軍縮會議 

1934(昭和 9)年蘇聯加入國聯，史達林領導下的共產黨一黨獨裁體制 

1936(昭和 11)年日獨防共協定、翌年日獨伊三國防共協定→義大利退出國聯 

→打破華盛頓與凡爾賽體制，追求世界新秩序的樞軸陣營形成 

9.2 日本進出華北 

1933(昭和 8)年日中軍事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華北進出 

1935(昭和 10)年 11 月日本在長城以南的非武裝地帶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華北分離工作 

1937(昭和 12)年 1 月廣田內閣因受到政黨勢力(不滿軍備擴張造成國際收支惡化)及軍部(不滿國

內改革不徹底，影響高度國防國家目標)的夾擊而下臺 

宇垣一成受命繼任首相←陸軍以不推薦陸相的方式強力反對→流產 

林銑十郎內閣成立→得不到既成政黨(立憲政友會、立憲民政黨)的支持→上台 4 個多月即下台 

近衛文麿(1891-1945)內閣(1937.6.4-1939.1.5)  近衛作為革新政治家，得到陸軍及國民的廣大期待 

9.3 日中戰爭 (北支事變→支那事變→日華事變→日中戰爭) 

1934(昭和 9)年中國共產黨開始長征(從瑞金到延安的大移動) 

1936(昭和 11)年 12 月西安事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7(昭和 12)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件(北支事變) 

1937(昭和 12)年 8 月第二次上海事變→南京空襲(支那事變) 

1937(昭和 12)年 9 月第二次國共合作 

              11 月 20 日日本設立大本營 

              12 月 13 日南京大虐殺 

1938(昭和 13)年 1 月 16 日第一次近衛聲明「爾後国民政府を対手とせず」 

1938(昭和 13)年 11 月、12 月兩度提出近衛三原則「善鄰友好、防共協同、經濟提攜」，戰爭的

目的是建設東亞新秩序 

1938 年 12 月 22 日汪兆銘逃出重慶，沒有重量級中國政治家呼應其行動，近衛內閣策動中國和

平派以早期談和的政策失敗→1939.1.5 解散 

1940(昭和 15)年統合各地傀儡政權→樹立汪政權(南京政府) 

→圓貨幣圈形成(日本、滿州、在中國的日本占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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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強化戰時體制 

1937.6 財政経済三原則発表 

  .7 日中戦争開始(盧溝橋事件) 

  .9 軍需工業動員法適用法、輸出入等臨時措置法、臨時資金調整法制定 

  .10 企画院設置(內閣調查局→企画庁+資源局=企画院) 

1938.4 国家総動員法、電力管理法制定 

1939.7 美國通告廢棄日米通商条約 (翌年 1 月生效) 

  .9 第二次世界大戦勃発 

  .10 価格統制令、賃金臨時措置令、國民徵用令(軍需產業動員) 

1939 年食料生產減少→食料難 

1940 年開始實施米供出制(政府強制買米制度) 

1940.7 美國禁止對日輸出石油、鐵屑等、「七七禁令」(禁止製造、販買奢侈品) 

9.5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三國同盟 

1938.3 德國合併奧地利、要求捷克割讓多數德人居住區←9 月慕尼黑會議(英法義德) 

同年德國撤回在華顧問、承認「滿州國」→將英法列入日独伊防共協定對象 

1939.8 德蘇不可侵條約(劃定東歐勢力範圍) 

     9.1 德國侵略波蘭←英法對德宣戰=WWⅡ爆發→日本不介入大戰、試圖與英美改善關係 

1940.6 德國佔領巴黎、法國投降    (德國熱) 

       →日本轉換不介入大戰方針→7 月第 2 次近衛內閣取代米內內閣 

1940.9 日独伊三国同盟 

       →為了確立大東亞共榮圈，日本開始積極進出南方 vs.援蔣ルート 

9.6 新體制運動 

1940.6 新體制運動開始活躍→既成政黨陸續解散 

1940.10 大政翼賛会創立 

  .11 大日本産業報国会創立                                         cf. 法西斯體制 

 

10. 太平洋戰爭爆發與敗戰  

10.1 日美交涉破裂 

1941(昭和 16) 年 4 月第 2 次近衛內閣  松岡外相締結日蘇中立條約→「北守南進」←美國警戒 

6 月德國廢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德蘇戰←軍部於滿蘇邊境集結大軍 

7 月 18 日內閣總辭，同日成立第 3 次近衛內閣(只為了撤換松岡外相)，同月末，日軍進駐南部法

屬印度支那←美國對日不信任，凍結日本在美資產 

8 月美國全面禁止對日輸出石油→ABCD 包圍陣 

同月羅斯福大西洋憲章：嚴厲批判軸心諸國的侵略行為，宣言現在的戰爭是針對法西斯主義的民

主主義防衛戰→聯合國憲章的基礎 

9 月 6 日御前會議：美國如不能在 10 月上旬前接受日本要求(美英不介入日中戰爭、不在遠東威

脅日本國防、幫助日本獲得物資)，日本決議與美英兩國開戰(帝國國策遂行要領) 

美國要求日本退出中國和法屬印度支那等→交涉毫無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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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開戰 

近衛主張即使撤兵也要繼續與美國交涉←陸相東条英機反對 

→第 3 次近衛內閣總辭 

1941.10.18 東条英機内閣成立 

11.26 美國向日本提出要求日軍從中國、法屬印度支那全面撤兵以及廢棄三國同盟、否認

國民政府(重慶政府)以外的政權等內容的備忘錄(ハル＝ノート, Hull note。科德爾·赫爾 Cordell Hull，

1871－1955 年,時為美國務卿) 

→迄今美國最強硬提案，等於全面否定滿州事變以來日本的對外政策，日本將此視為「最

後通牒」 

12.1 御前會議決定對美、英、蘭開戰 

12.8 真珠灣攻擊、陸軍登陸馬來半島、對美英宣戰→太平洋戦争開始    

     12.12 閣議將此次戰爭正名為「大東亞戰爭」（包含「支那事変」） 

10.3 緒戰勝利 

「大東亞戰爭」(現在也稱「アジア・太平洋戦争」)戰爭的目的 

從歐美的殖民統治中解放亞洲諸民族，標榜建設亞洲人共存共榮的「大東亞共榮圈」 

開戰後約半年壓制東亞 

1941(昭和 16)年 12 月     關島(10 日)、香港(25 日) 

1942(昭和 17)年 1 月      馬尼拉(2 日) 

              2 月      馬來半島、新加坡(華僑虐殺事件) 

              3 月       蘭印 

            4-5 月       緬甸、菲律賓全島 

1943.11 東京  大東亞會議：汪政權、滿州國、泰國、緬甸、菲律賓、自由印度臨時政府 

                        發表大東亞宣言，提倡脫離歐美殖民統治，日本要求協助戰爭 

三光作戰       七三一部隊細菌戰 

翼贊政治會     大日本言論報國會      學徒動員、女子挺身隊 

10.4 戰局惡化 

1942(昭和 17)年 6 月   中途島海戰，日本海軍敗北，日本新聞報導為「大勝利」 

1943.2  德軍在西部戰線大敗，30 萬軍隊幾乎全滅 

    .7  義大利墨索里尼政權垮台 

    .9  義大利向同盟國投降 

    .11 開羅宣言：美、英、中首腦會議決定戰至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須歸還 WWⅠ以來佔領

的太平洋各島、將滿州和台灣歸還中國、朝鮮成為自由獨立之國 

1944.6  日本海軍喪失制海、制空權 

1944.7  「絕對國防圈」塞班為美軍佔領→東条內閣垮台 

         →小磯國昭陸軍大將+米內光政海軍大將 

1944.8  本土空襲(1942.4~)→學童疏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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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敗戰 

1945.2   雅爾達會議：處理德國投降問題，美國要求蘇聯在德國投降後的 2-3 月對日參戰 

1945(昭和 20)年 3 月  美軍佔領硫磺島 

              4.1  美軍登陸沖繩本島   鈴木貫太郎內閣 

              (6 月在沖繩日本軍 10 萬人幾乎全滅(+平民 10 萬多人)) 

1945.4   同盟國軍逼近柏林，希特勒自殺 

1945.5   德國投降 

1945.6   鈴木內閣通過蘇聯進行和平工作 

1945.7   美英蘇波茨坦會議  德國問題 

    7.26 美英中(+蘇)波茨坦宣言：戰後處理、呼籲日本無條件投降→鈴木內閣無反應 

1945.8.6  廣島原爆(約死 20 萬人) 

1945.8.8  蘇聯毀棄日蘇中立條約，向日本宣戰，入侵滿州、南樺太、千島 

    .8.9  長崎原爆(約死 7 萬人) 

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東鄉茂德外相、米內光政海相 vs.阿南惟幾陸相、梅津美治郎參謀總長、豐田副武軍令部總長 

1945.8.10、14 日兩次御前會議，鈴木首相要求天皇裁斷→接受波茨坦宣言 

1945.8.15 天皇玉音放送 

1945.9.2  日本與同盟國進行降伏文書調印式 

 

 

 

 

昭和的內閣總理大臣 

總理大臣  成立時間  年齡 學歷 出身 

齋藤 實 1932.5.26-1934.7.8 75 (仙台藩士子)海軍兵學(寮)校 海軍 

岡田 啟介 1934.7.8-1936.3.9 67 (福井藩士子)海軍兵學校 海軍 

廣田 弘毅 1936.3.9-1937.1.23 59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政治學科 外務省官僚 

林 銑十郎 1937.2.2-6.4 62 (加賀藩士子)陸軍大學校 陸軍 

近衛 文麿(Ⅰ) 1937.6.4-1939.1.4 47 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 貴族 

平沼 騏一郎 1939.1.5-8.28 73 (津山藩士子)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 法曹、樞密院議長 

阿部 信行 1939.8.30-1940.1.15 61 (金澤藩士子)陸軍大學校 陸軍 

米內 光政 1940.1.16-7.22 61 (盛岡藩士子)海軍大學校 海軍 

近衛 文麿(Ⅱ) 1940.7.22-1941.7.18 50 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 貴族 

近衛 文麿(Ⅲ) 1941.7.18-10.16 51 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 貴族 

東條 英機 1941.10.18-1944.7.18 58 (陸軍軍官子)陸軍大學校 陸軍 

小磯 國昭 1944.7.22-1945.4.7 65 (新庄藩士、警部子)陸軍大學校 陸軍 

鈴木 貫太郎 1945.4.7-8.17 79 (關宿藩士子)海軍大學校 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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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 

11. GHQ 佔領下的日本 

11.1 佔領與改革 

戰後世界秩序的形成 

GHQ/SCAP=連合国軍最高司令官総司令部  

1945.10.2  美軍進駐日本 

連合国最高司令官総司令部（GHQ/SCAP）組織図 

 

※竹前栄治『GHQ』（岩波新書）を参考に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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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9  極東委員会(美、英、蘇、中、荷、澳、紐、加、法、菲、印 11 國)= 最高政策機関 

10 月 2 日東京 General Headquarters,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GHQ/SCAP）

=遂行機関 

1946.2 対日理事会(美、英、蘇、中、澳、紐、印 7 國)= 諮問機関 

11.2 民主化政策 

GHQ 政策「非軍事化・民主化」 

(東久邇宮內閣(1945.8.17-1945.10.09) )   1945.10.9-1946.5.22 幣原喜重郎內閣 

五大指令的實施：大日本帝國憲法改正(「憲法的自由主義化」)與給予婦人參政權、勞動組合組成獎勵、教育制度改革、

廢止秘密警察等、經濟機構民主化(→財閥解體) 

人間宣言：1946 (昭和 21)年.1.1 天皇以詔書否定天皇是現御神、日本民族優於其他民族的神話 

公職追放 

戰爭放棄 

閣議決定總司令部的憲法草案 

設置極東国際軍事裁判所（東京裁判）→ABC 級戰犯 

11.3 日本國憲法的制定 

→1946.2.13 麥克阿瑟草案：基於主權在民的象徵天皇制、戰爭放棄 

11.4 政黨政治的復活 

日本共產黨(德田球一、志賀義雄) 

日本社會黨(書記長片山哲) 

日本自由黨(43 名國會議員，總裁鳩山一郎(1883-1959)) 

日本進步黨(273 名國會議員，總裁町田忠治) 

日本協同黨(黨首千石興太郎) 

1945.12 眾議院議員選舉法→承認女性參政權，滿 20 以上男女有選舉權 

1946.1 公職追放→政界大混亂 

1946.4 總選舉→第一大黨自由黨→5.3 鳩山一郎公職追放 

→5.22 吉田茂(1878-1968)內閣 

1946.6.8 樞密院可決憲法改正草案 6.20 交付第 90 帝國會議 

1946.8.24 眾議院修正可決 

1946.10.6 貴族院修正可決 

1946.11.3 日本國憲法公布 

1947.5.3 日本國憲法施行 

→日本國憲法三個基本原理：主權在民、平和主義、人權尊重 

戰爭放棄：日本国憲法 9 条 1 項「日本国民は、正義と秩序を基調とする国際平和を誠実に希求し、国権の発動たる

戦争と、武力による威嚇又は武力の行使は、国際紛争を解決する手段としては、永久にこれを放棄する」 

國會為國權最高機關，由眾議院、參議院二院構成，擁有指名內閣總理的權限 

地方自治法：都道府縣知事、市町村長公選 

民法(戶主制度廢止、男女同權)、刑法(人權尊重)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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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財閥解體 

1945.11 持株會社解體指令→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 15 財閥資產凍結、解體 

1946.4.14 獨占禁止法  12.18 過度經濟力集中排除法 

11.6 農地改革 

1945.12.9 農地改革指令  1946.2 第一次農地改革   1946.10 第二次農地改革→創造大量自耕農 

11.7 勞動改革 

勞動三法：1945.12 勞動組合法  1946.9 勞動關係調整法   1947.4 勞動基準法 

11.8 教育改革 

教育基本法、6・3・3・4 学校制度、廢止教育勅語 

11.9 通膨、糧食困難與大眾運動的高昂 

復員與引揚   闇市   通膨   復興金融金庫(復金)   傾斜生產方式    罷工 

1947.6.1 片山內閣成立 

1948.7.31 (波茨坦)政令 201 號→國家公務員法改正(公務員不得擁有 1945 年勞動法中的罷工、爭議權) 

(國內法化) 

12. 冷戰開始與講和 

12.1 冷戰體制的形成與東亞 

1945.10 以戰勝國為主的 51 國成立了國際連合(聯合國)，其中美國具有絕對的影響力，在東歐擴

展勢力的蘇聯，開始與美國激烈對立 

1946.3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鐵幕」演說，顯示歐洲的東西對立 

1947.3 美國總統杜魯門反共演說(=杜魯門主義)，試圖封鎖蘇聯勢力 

1948 馬歇爾防線 (馬歇爾(歐洲復興)計畫：西歐復興援助計畫、遏止共產主義在歐洲的擴張) 

1949 NATO 成立，東德、西德分治 

1947.9 歐洲共產黨、勞動者黨情報局 

1955 華沙公約組織 

在歐洲以美蘇為代表的兩種世界體制對立之緊張狀態→冷戰 

在亞洲，大韓民國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 

12.2 美國對日政策的轉換 

美國國務院政策企畫室長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 1904-2005，圍堵政策創始人，馬歇爾計畫設

計人之一)1947 年中葉對亞洲局勢分析，認為作為美蘇遠東對立的關鍵，對美國而言，日本的經

濟復興至關重要→美援 

1948(昭和 23)年 10 月「關於美國的對日政策之勸告」：美國的佔領目的從「非軍事化」轉為「經濟復興」 

時值蘆田內閣崩壞，第 2 次吉田內閣成立之際 

凱南與麥克阿瑟意見，提交總統決議：追放緩和(不久後停止)、縮小占領經費、漸次中止賠償、不急著簽訂講和條約、

非懲罰性的講和條約、長期駐留沖繩、強化日本警察力 

12.3 朝鮮戰爭與日本 

又稱朝鮮半島戰爭、南北韓戰爭、韓朝戰爭、韓戰（1950 年 6 月 25 日-1953 年 7 月 27 日簽署停戰協定），是朝鮮民主主

義人民共和國與大韓民國在朝鮮半島上的一場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冷戰中的一場「熱戰」 

特需景氣→1951(昭和 26)年，礦工業生產超越戰前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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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昭和 25)年 8 月 10 日警察預備隊令(波茨坦政令) 

12.4 講和與安保條約 

對日講和    

1951（昭和 26）年 9 月 8 日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会議、日本国との平和条約(舊金山和約)，共 52 國參加，48 國締約 

 (韓戰)創設警察預備隊(7 萬 5 千)、強化海上保安廳(+8 千)→對日講和(+5 萬)  

→占領終了→日米安保   

1951.9.8 日米安全保障条約：美軍從占領軍變成駐留軍，對日本沒有防衛義務，條約沒有記載期限 

        →1952.2 日米行政協定：日本提供駐留軍基地，兩國共同負擔駐留費用 

賠償問題 舊金山和約 14 條【賠償、在外國財產】a. 聯盟國承認：日本應賠償聯盟國戰中所生的一切損害與痛苦，但

因日本目前擁有的資源不足以支持一個自主的經濟體，且不足以完全賠償前述之一切損害與痛苦。 

戰後補償 

 

13.  55 年體制 

13.1 恢復獨立後的國內政局再編 

1952.4 成立海上警備隊 

1952.8.31 設保安廳，將警察預備隊改組成保安隊 

1952.8.6 鳩山一郎復歸，在自由黨內與吉田勢力相伯仲 

吉田派：憲法改正反對、逐漸增強自衛力       鳩山派：憲法改正、再軍備 

左派社會黨：再軍備反對、解散保安隊 

1954(昭和 29)年 3 月 MSA 協定(日美相互防衛援助等四協定之總稱)  

   →新設航空部隊，成立自衛隊、設立防衛廳 

保守黨凋零、社會黨躍進，保守黨內反吉田勢力增強→政界再編 

1954(昭和 29)年 11 月改進黨、自由黨的鳩山派與岸派、日本自由黨三方組成日本民主黨 

     以鳩山為總裁、岸信介(1896-1987)為幹事長 

12 月民主黨與左右社會黨共同提出內閣不信任案→吉田內閣總辭→第一次鳩山內閣 

1955 年 1 月迅速總辭(天の声解散)，眾議院總選舉→第二次鳩山內閣 

13.2  55 年體制 

1955(昭和 30)年 10 月 13 社會黨再統一，眾議院 467 議席中社會黨佔 156 席，委員長由左派的

鈴木茂三郎出任、書記長由右派的淺沼稻次郎出任，以改憲反對為黨的口號 

保守合同勢力於 11 月組成自由民主黨(自民黨)，在眾議院有 299 席 

→2/3 為保守勢力、1/3 為革新勢力 

此後保守、革新勢力基本上維持這樣數字的平衡，憲法改正問題不至於發生，這樣安定的情況被稱為 55 年體制 

(1990 年代初期 55 年體制崩潰) 

自民黨成立第三次鳩山內閣，鳩山雖然以自主憲法制定(憲法改正)與再軍備(防衛力增強)為口

號，但其行動僅止於 1956(昭和 31)年公布憲法調查會法、成立國防會議而已 

1956(昭和 31)年 10.19 日蘇共同宣言 

1956.12 因蘇聯不再反對日本加入聯合國，聯合國總會一致通過日本入聯→鳩山引退、內閣總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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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從經濟復興到高度成長 

14.1 經濟復興 

1952 加入國際通貨基金(IMF)、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 

1954(昭和 29)年末至 1957(昭和 32)年中  神武景氣 

1955 年加入 GATT 

1956(昭和 31)年『経済白書』：「もはや戦後ではない」 

14.2 安保條約改定與安保鬥爭 

1956(昭和 31).12 石橋湛三(1884-1973)內閣 

1957(昭和 32).2 岸信介內閣 

岸信介提倡「日美新時代」，1958.10 開始著手安保改定 

1960(昭和 35)年 1 月 日美相互協力及安全保障條約(新安保條約)、日美地位協定 

革新團體與全學連為首的學生團體集結安保改定阻止國民會議→安保鬥爭 

1960(昭和 35)年 5.19 岸信介強行在眾議院通過新安保條約，一個月後自然生效→內閣總辭 

14.3 保守政權的安定 

1960(昭和 35)年 7 月池田勇人(1899-1965)內閣：以「寬容與忍耐」為口號，試圖從政治的季節轉

移到經濟的季節，提出十年成長為兩倍「所得倍增計畫」 

同年 11 月的選舉，自民黨 296 席，社會黨 145 席(確保 1/3 的眾議院議席) →維持了 55 年體制 

1962(昭和 37)年 LT 貿易(廖承志,1908-1983、高碕達之助,1885-1964) 

1964(昭和 37)年 11 月佐藤榮作(1901-1975)內閣 

1965(昭和 40)年 6 月 日韓基本條約 

1965(昭和 40)年公害審議會   1967(昭和 42)年公害對策基本法   1971(昭和 46)年環境廳 

14.4 沖繩返還 

1965(昭和 40)年美國開始空襲北越→小田實(1932-2007)組成越南和平市民連合 

美軍以沖繩為基地 

1967(昭和 42)年佐藤非核三原則：核兵器について、「持たず、作らず、持ち込ませず」という３つの原則 

1968(昭和 43)年新左翼進行美國航空母艦佐世保入港反對鬥爭→1969(昭和 44)年全共鬥派學生

占領安田講堂 

沖繩祖國復歸運動 

1969(昭和 44)年 11 月佐藤、尼克森會談，三年後返還沖繩施政權 

1971(昭和 46)年簽訂沖繩返還協定    (沖繩返還密約問題    2000 年美國公開文件證實) 

1972(昭和 47)年 5 月協定生效，實現沖繩的日本復歸，沖繩縣復活 

14.5 高度經濟成長 

1958-61 年  岩戶景氣(50 年代後半三種神器：黑白電視機、洗衣機、冰箱) 

1962-64 年  奧林匹克景氣 

1965-70 年  いざなぎ(伊邪那岐 or 伊弉諾)景氣(60 年代後半 3C：汽車、冷氣、彩色電視機) 

成長的五個原因：國民儲蓄度高、高教育水準的勞動力、中東油田開發(能源革命)、(1961 年農

業基本法→)所得提高下家電與汽車等國內市場擴大、固定匯率制(→低價日圓以擴大輸出) 

14.6 公害→1967 年佐藤內閣制定公害對策基本法 

http://www.weblio.jp/content/%E6%A0%B8%E5%85%B5%E5%99%A8
http://www.weblio.jp/content/%E6%8C%81%E3%81%A1
http://www.weblio.jp/content/%EF%BC%93%E3%81%A4%E3%81%AE
http://www.weblio.jp/content/%EF%BC%93%E3%81%A4%E3%81%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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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1965(昭和 40)年同和對策審議會 

全國水平社→1946 年部落解放全國委員會   部落解放運動→同胞一和→同和問題 

 

 

 

 

 

 

 

 

 

 

 

 

 

日本邁向經濟大國→政治大國？ 

世界的動盪：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冷戰鬆動、美國美元經濟獨霸局面鬆動 

             1971 年 7 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密訪中國大陸，尼克森總統宣布訪問中國

大陸計畫(第一次的「尼克森震撼」) 

8 月尼克森宣布取消以黃金為基礎的貨幣匯兌制度(第二次的「尼克森震撼」) 

10 月的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權由臺北轉移到北京手中 

            1972 年 7 月田中角榮「日中國交正常化」  9 月 29 日日中共同聲明(→日華斷交) 

            1978 年日中平和友好條約(福田赳夫內閣) 

            1985 年廣場協議：美元大貶，日元迅速升值 

→1989 年冷戰終結 

1990~1991 年日本泡沫經濟崩壞→平成景氣=平成大蕭條 

1993 年 55 年體制崩潰 

 

仍在迷宮中的日本何去何從？ 

 

 

 

 

 

 

 

 

 

http://baike.baidu.com/view/875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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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內閣 

總理大臣 成立時間 學歷 出身∕政黨 

東久邇宮 稔彦 1945.8.17-10.9 陸軍大學校 皇族∕陸軍 

幣原 喜重郎  1945.10.9-1946.5.22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外務省官僚 

吉田 茂 1 1946.5.22-1947.5.24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日本自由黨 

片山 哲 1947.5.24-1948.3.10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日本社會黨 

芦田 均 1948.3.10-10.15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民主黨 

吉田 茂 2 1948.10.15-1949.2.16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民主自由黨 

吉田 茂 3 1949.2.16-1952.10.30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民主自由黨→自由黨 

吉田 茂 4 1952.10.30-1953.5.21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自由黨 

吉田 茂 5 1953.5.21-1954.12.10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自由黨 

鳩山 一郎 1 1954.12.10-1955.3.19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日本民主黨 

鳩山 一郎 2 1955.3.19-1955.11.22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日本民主黨 

鳩山 一郎 3 1955.11.22-1956.12.23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自由民主黨 

石橋 湛山  1956.12.23-1957.2.25 早稲田大学第一文学部 自由民主黨 

岸 信介 1 1957.2.25-1958.6.12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自由民主黨 

岸 信介 2 1958.6.12-1960.7.19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自由民主黨 

池田 勇人 1 1960.7.19-1960.12.18 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 自由民主黨 

池田 勇人 2 1960.12.18-1963.12.9 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 自由民主黨 

池田 勇人 3 1963.12.9-1964.11.9 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 自由民主黨 

佐藤 榮作 1 1964.11.9-1967.2.17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自由民主黨 

佐藤 榮作 2 1967.2.17-1970.1.14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自由民主黨 

佐藤 榮作 3 1970.1.14-1972.7.7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自由民主黨 

田中 角榮 1 1972.7.7-1972.12.22 小學畢業→中央工學校土木科(夜間部) 自由民主黨 

田中 角榮 2 1972.12.22-1974.12.9 小學畢業→中央工學校土木科(夜間部) 自由民主黨 

三木 武夫 1974.12.9-1976.12.24 明治大学法学部 自由民主黨 

福田 赳夫  1976.12.24-1978.12.7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自由民主黨 

大平 正芳 1 1978.12.7-1979.11.9 東京商科大学（一橋大学） 自由民主黨 

大平 正芳 2 1979.11.9-1980.7.17 東京商科大学（一橋大学） 自由民主黨 

鈴木 善幸 1980.7.17-1982.11.27 農林省水産講習所（東京水産大学） 自由民主黨 

中曽根 康弘 1 1982.11.27-1983.12.27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自由民主黨 

中曽根 康弘 2 1983.12.27-1986.7.22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自由民主黨 

中曽根 康弘 3 1986.7.22-1987.11.6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自由民主黨 

竹下 登  1987.11.6-1989.6.3 早稲田大学第一商学部 自由民主黨 

宇野 宗佑  1989.6.3-8.10 神戸商大中退（学徒出陣） 自由民主黨 

海部 俊樹 1 1989.8.10-1990.2.28 早稲田大学第二法学部 自由民主黨 

海部 俊樹 2 1990.2.28-1991.11.5 早稲田大学第二法学部 自由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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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澤 喜一  1991.11.5-1993.8.9 東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 自由民主黨 

細川 護煕  1993.8.9-1994.4.28 上智大学法学部 日本新黨(連立) 

羽田 孜  1994.4.28-6.30 成城大学経済学部 新生黨(連立) 

村山 富市 1994.6.30-1996.1.11 明治大学政治経済学部 日本社會黨(連立) 

橋本 龍太郎 1 1996.1.11-1996.11.7 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 自由民主黨(連立) 

橋本 龍太郎 2 1996.11.7-1998.7.30 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 自由民主黨 

小渕 恵三 1998.7.30-2000.4.5 早稲田大学第一文学部英文科 自由民主黨(99.1 起連立) 

森 喜朗 1 2000.4.5-2000.7.4 早稲田大学第二商学部 自由民主黨(連立) 

森 喜朗 2 2000.7.4-2001.4.26 早稲田大学第二商学部 自由民主黨(連立) 

小泉 純一郎 1 2001.4.26-2003.11.19 慶應義塾大学経済学部 自由民主黨(連立) 

小泉 純一郎 2 2003.11.19-2005.9.21 慶應義塾大学経済学部 自由民主黨(連立) 

小泉 純一郎 3 2005.9.21-2006.9.26 慶應義塾大学経済学部 自由民主黨(連立) 

安倍 晋三 1 2006.9.26-2007.9.26 成蹊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 自由民主黨(連立) 

福田 康夫 2007.9.26-2008.9.24 早稲田大学第一政治経済学部 自由民主黨(連立) 

麻生 太郎  2008.9.24-2009.9.16 学習院大学政治経済学部政治学科 自由民主黨(連立) 

鳩山 由紀夫   2009.9.16-2010.6.8 東京大学工学部.スタンフォード大学大学院 民主黨(連立) 

菅 直人 2010.6.8-2011.9.2 東京工業大学理学部 民主黨(連立) 

野田 佳彥 2011.9.2-2012.12.26 早稻田大学政治経済学部政治学科 民主黨(連立) 

安倍 晋三 2 2012.12.26-2014.12.24 成蹊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 自由民主黨(連立) 

安倍 晋三 3 2014.12.24- 成蹊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 自由民主黨(連立) 

 


